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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规范施工图审查工作，为施工图审查提供技术依据，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有关单位对《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

（2013版）》进行了修编，形成《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0

版）》（以下简称“审查要点”）。

审查要点包括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的全部强制性条文和部分非

强制性条文。其中，强制性条文是进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基本依

据，均应严格执行；非强制性条文是强制性条文的补充和延伸，除有

充分依据外，原则上均应执行。

审查要点主要依据 2019 年 6月 30 日（含）之前发布的法规和工

程建设标准编制。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应以新版

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为准。

审查要点修编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审查内容集中于地基基础安全

性；增加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内容；根据工程建设技术标

准更新情况对原审查要点进行调整和补充。

各地可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在审查要点中增加地方性法规、技

术标准的有关内容。

本要点由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协会主编并负责具体解释。各地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勘察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可将

意见建议反馈主编单位，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主编单位：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协会（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9号院 1 号楼 1109 室，邮编：100044，邮箱：bcdva1124@126.com）

参编单位：北京博凯君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勘三佳（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编写人员： 温 靖 郭明田 高文新 丁作良 刘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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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0.1 为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作，明

确审查内容，统一审查尺度，根据《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81 号，以下简称 81 号令）、《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 号）

规定，编制本要点。

1.0.2 本要点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桥涵、城市

室外管道、城市道路、支挡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文件审查。

1.0.3 本要点规定的审查内容依据现行相关法规（本要点所称法规系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主管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总称）和工程建设标准编写，主要

包括：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以下简称

强条）；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性影响

较大的部分非强条条文；法规中涉及技术管理且需要在岩土工程勘察中落实的规

定。

1.0.4 岩土工程勘察文件审查重点包括：岩土层分布、地下水条件、岩土

的工程特征是否基本查明；对特殊性岩土、不良地质作用、地基承载力和变形特

性、水和土的腐蚀性、场地地震效应等重要的岩土工程问题是否正确评价。

1.0.5 房屋建筑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中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

边坡工程、岩土参数及图表等为通用性要求，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未作规定的内容应按通用性要求执行。

1.0.6 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勘察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签章和

签字的情况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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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建筑工程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1 基本规定

2.1.1 基本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0.3 各项建设工程在设计和施工之前，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岩土工程勘

察。

1.0.3A 岩土工程勘察应按工程建设各勘察阶段的要求，正确反映工程地质条件，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精心勘察、精心分析，提出资料完整、评价正确的

勘察报告。

2.1.2 勘察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11 详细勘察应按单体建筑物或建筑群提出详细的岩土工程资料和设计、施工

所需的岩土参数；对建筑地基作出岩土工程评价，并对地基类型、基础形式、地基

处理、基坑支护、工程降水和不良地质作用的防治等提出建议。主要应进行下列工

作：

1 搜集附有坐标和地形的建筑总平面图，场区的地面整平标高，建筑物的性

质、规模、荷载、结构特点，基础形式、埋置深度，地基允许变形等资料；

2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

整治方案的建议；

3 查明建筑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分析和评价地基

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

4 对需进行沉降计算的建筑物，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预测建筑物的变形

特征；

5 查明埋藏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6 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提供地下水位及其变化幅度；

7 在季节性冻土地区，提供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

8 判定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4.9.1 桩基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场地各层岩土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和变化规律；

2 当采用基岩作为桩的持力层时，应查明基岩的岩性、构造、岩面变化、风

化程度，确定其坚硬程度、完整程度和基本质量等级，判定有无洞穴、临空面、破

碎岩体或软弱岩层；

3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桩基设计和施工的影响，判定水质对建

筑材料的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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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1.2 勘察要求

4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可液化土层和特殊性岩土的分布及其对桩基的危害程

度，并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5 评价成桩可能性，论证桩的施工条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2.2
勘探点的

布置

2.2.1
勘探点的

布置原则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17 详细勘察的单栋高层建筑勘探点的布置，应满足对地基均匀性评价的要

求，且不应少于 4 个；对密集的高层建筑群，勘探点可适当减少，但每栋建筑物至

少应有 1 个控制性勘探点。

4.1.16 详细勘察的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点宜按建筑物周边线和角点布置，对无特殊要求的其他建筑物可按建

筑物或建筑群的范围布置；

2 同一建筑范围内的主要受力层或有影响的下卧层起伏较大时，应加密勘探

点，查明其变化；

3 重大设备基础应单独布置勘探点；重大的动力机器基础和高耸构筑物，勘

探点不宜少于 3 个；

4 勘探手段宜采用钻探与触探相配合，在复杂地质条件、湿陷性土、膨胀岩

土、风化岩和残积土地区，宜布置适量探井。

2.2.2
勘探点

间距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15 详细勘察勘探点的间距可按表 4.1.15 确定。

表 4.1.15 详细勘察勘探点的间距（m）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 勘探点间距

一级（复杂）

二级（中等复杂）

三级（简单）

10～15

15～30

30～50

2.2.3
勘探孔

深度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18 详细勘察的勘探深度自基础底面算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孔深度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当基础底面宽度不大于 5m 时，勘探

孔的深度对条形基础不应小于基础底面宽度的 3 倍，对单独柱基不应小于 1.5 倍，

且不应小于 5m；

2 对高层建筑和需作变形验算的地基，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超过地基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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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2.3
勘探孔

深度

计算深度；高层建筑的一般性勘探孔应达到基底下 0.5～1.0 倍的基础宽度，并深

入稳定分布的地层；

3 对仅有地下室的建筑或高层建筑的裙房，当不能满足抗浮设计要求，需设

置抗浮桩或锚杆时，勘探孔深度应满足抗拔承载力评价的要求；

4 当有大面积地面堆载或软弱下卧层时，应适当加深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

5 在上述规定深度内遇基岩或厚层碎石土等稳定地层时，勘探孔深度可适当

调整。

4.1.19 详细勘察的勘探孔深度，除应符合 4.1.18 条的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地基变形计算深度，对中、低压缩性土可取附加压力等于上覆土层有效自

重压力 20％的深度；对于高压缩性土层可取附加压力等于上覆土层有效自重压力

10％的深度；

2 建筑总平面内的裙房或仅有地下室部分（或当基底附加压力 p0≤0 时）的

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可适当减小，但应深入稳定分布地层，且根据荷载和土质条件

不宜少于基底下 0.5～1.0 倍基础宽度；

3 当需进行地基整体稳定性验算时，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根据具体条件满足

验算要求；

4 当需确定场地抗震类别而邻近无可靠的覆盖层厚度资料时，应布置波速测

试孔，其深度应满足确定覆盖层厚度的要求；

5 大型设备基础勘探孔深度不宜小于基础底面宽度的 2倍；

6 当需进行地基处理时，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地基处理设计与施工要求；当

采用桩基时，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本规范第 4.9 节的要求。

4.9.4 勘探孔的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性勘探孔的深度应达到预计桩长以下 3～5d（d 为桩径），且不得小于

3m；对大直径桩，不得小于 5m；

2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下卧层验算要求；对需验算沉降的桩基，应超过

地基变形计算深度；

3 钻至预计深度遇软弱层时，应予加深；在预计勘探孔深度内遇稳定坚实岩

土时，可适当减小；

4 对嵌岩桩，应钻入预计嵌岩面以下 3～5d，并穿过溶洞、破碎带，到达稳

定地层；

5 对可能有多种桩长方案时，应根据最长桩方案确定。

2.3
取样

与测试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20 详细勘察采取土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应满足岩土工程评价要求，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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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3
取样

与测试

下列要求：

1 采取土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孔的数量，应根据地层结构、地基土的

均匀性和工程特点确定，且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钻探取土试样孔的数量不

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3；

2 每个场地每一主要土层的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应少于 6件（组），

当采用连续记录的静力触探或动力触探为主要勘察手段时，每个场地不应少于 3

个孔；

3 在地基主要受力层内，对厚度大于 0.5m 的夹层或透镜体，应采取土试样或

进行原位测试；

4 当土层性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取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量。

2.4 室内试验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1.1.1 岩土性质的室内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本章的规定，其具体操作和

试验仪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和国家标准《工

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 的规定。

11.1.2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根据工程要求和岩土性质的特点确定。

2.5 地下水

2.5.1 勘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7.1.1 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工程要求，通过搜集资料和勘察工作，掌握下列水文

地质条件：

1 地下水的类型和赋存状态；

2 主要含水层的分布规律；

3 区域性气候资料，如年降水量、蒸发量及其变化和对地下水位的影响；

4 地下水的补给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补排关系及其对地下水位的影

响；

5 勘察时的地下水位、历史最高地下水位、近 3～5年最高地下水位、水位变

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6 是否存在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其可能的污染程度。

4.8.5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对地下水进行控制（降

水或隔渗），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2.5.2 水位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7.2.2 地下水位的量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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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5.2 水位

1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水位；

2 （此款取消）；

3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的水位量测，应采取止水措施，将被测含水层

与其他含水层隔开。

2.5.3

水土腐蚀

性测试

与判别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2.1.3 水和土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Ca
2+
、Mg

2+
、Cl

-
、SO4

2-
、HCO3

-
、

CO3

2-
、侵蚀性 CO2、游离 CO2、NH4

+
、OH

-
、总矿化度；

2 土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Ca
2+
、Mg

2+
、Cl

-
、SO4

2-
、HCO3

-
、

CO3

2-
的易溶盐（土水比 1：5）分析；

3 土对钢结构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氧化还原电位、极化电流密

度、电阻率、质量损失；

4 腐蚀性测试项目的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12.1.3 的规定。

12.1.4 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可分为微、弱、中、强四个等级，并可按

本规范第 12.2 节进行评价。

2.5.4
地下水

评价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7.3.1 岩土工程勘察应评价地下水的作用和影响，并提出预防措施的建议。

2.6

场地和

地基的

地震效应

地震液化判别深度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第 4.3.4 条规定。

2.6.1

划分有利

、不利和

危险地段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4.1.9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实际需要划分的对建筑有利、一般、不利和危

险的地段，提供建筑的场地类别和岩土地震稳定性（含滑坡、崩塌、液化和震陷特

性）评价，对需要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建筑，尚应根据设计要求提供土层剖

面、场地覆盖层厚度和有关的动力参数。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2 在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6 度的地区进行勘察时，应确定场地类别。当

场地位于抗震危险地段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要求，提出专门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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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地震动

参数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1.0.4 抗震设防烈度必须按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颁发的文件（图件）确定。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1 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6度的地区，应进行场地和地基地震效应的岩土

工程勘察，并应根据国家批准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和有关的规范，提出勘察场地的抗

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2.6.3 场地类别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4.1.2 建筑场地的类别划分，应以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为准。

4.1.6 建筑的场地类别，应根据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按表 4.1.6

划分为四类，其中Ⅰ类分为Ⅰ0、Ⅰ1两个亚类。当有可靠的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

且其值处于表 4.1.6 所列场地类别的分界线附近时，应允许按插值方法确定地震作

用计算所用的特征周期。

表 4.1.6 各类建筑场地的覆盖层厚度（m）

岩石的剪切波速或土

的等效剪切波速

（m/s）

场地类别

Ⅰ0 Ⅰ1 Ⅱ Ⅲ Ⅳ

υs＞800 0 —— —— —— ——

800≥υs＞500 —— 0 —— —— ——

500≥υse＞250 —— ＜5 ≥5 —— ——

250≥υse＞150 —— ＜3 3～50 ＞50 ——

υse≤150 —— ＜3 3～15 15～80 ＞80

注：表中υs系岩石的剪切波速。

2.6.4 液化判别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

4.3.2 地面下存在饱和砂土和饱和粉土时，除 6 度外，应进行液化判别；存在液

化土层的地基，应根据建筑的抗震设防类别、地基的液化等级，结合具体情况采取

相应的措施。

注：本条饱和土液化判别要求不含黄土、粉质黏土。

4.3.4 当饱和砂土、粉土的初步判别认为需进一步进行液化判别时，应采用标准

贯入试验判别法判别地面下 20m 深度范围内土的液化；但对本规范第 4.2.1 条规定

可不进行天然地基及基础的抗震承载力验算的各类建筑，可只判别地面下 15m 深度

范围内土的液化。当饱和土标准贯入锤击数（未经杆长修正）小于或等于液化判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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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液化判别

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时，应判为液化土。当有成熟经验时，尚可采用其它判别方

法。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8 地震液化的进一步判别应在地面以下 15m 的范围内进行；对于桩基和基础

埋深大于 5m 的天然地基，判别深度应加深至 20m。对判别液化而布置的勘探点不

应少于 3 个，勘探孔深度应大于液化判别深度。

5.7.10 凡判别为可液化的场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规定确定其液化指数和液化等级。

勘察报告除应阐明可液化的土层、各孔的液化指数外，尚应根据各孔液化指数

综合确定场地液化等级。

2.7
不良

地质作用

2.7.1 基本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1.11.2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

提出整治方案的建议。

2.7.2 岩溶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1.1 拟建工程场地或其附近存在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岩溶时，应进行岩溶勘

察。

2.7.3 滑坡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2.1 拟建工程场地或其附近存在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滑坡或有滑坡可能时，应

进行专门的滑坡勘察。

2.7.4
危岩

和崩塌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3.1 拟建工程场地或其附近存在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危岩或崩塌时，应进行危

岩和崩塌勘察。

2.7.5 泥石流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4.1 拟建工程场地或其附近有发生泥石流的条件并对工程安全有影响时，应进

行专门的泥石流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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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采空区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5.1 本节适用于老采空区、现采空区和未来采空区的岩土工程勘察。采空区勘

察应查明老采空区上覆岩层的稳定性，预测现采空区和未来采空区的地表移动、变

形的特征和规律性；判定其作为工程场地的适宜性。

2.7.7 地面沉降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6.2 对已发生地面沉降的地区，地面沉降勘察应查明其原因和现状，并预测其

发展趋势，提出控制和治理方案。

对可能发生地面沉降的地区，地面沉降勘察应预测发生的可能性，并对可能的

沉降层位做出估计，对沉降量进行估算，提出预防和控制地面沉降的建议。

2.7.8 活动断裂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8.1 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7 度的重大工程场地应进行活动断裂（以下简称

断裂）勘察。断裂勘察应查明断裂的位置和类型，分析其活动性和地震效应，应评

价断裂对工程建设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处理方案。

对核电厂的断裂勘察，应按核安全法规和导则进行专门研究。

2.8
特殊性

岩土

2.8.1 湿陷性土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

4.1.1 在湿陷性黄土场地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应查明下列，并应结合建筑物的特点

和设计要求，对场地、地基作出评价，对地基处理措施提出建议。

1 黄土地层的时代、成因；

2 湿陷性黄土层的厚度；

3 湿陷系数、自重湿陷系数和湿陷起始压力随深度的变化；

4 场地湿陷类型和地基湿陷等级的平面分布；

5 变形参数和承载力；

6 地下水等环境水的变化趋势；

7 其他工程地质条件。

5.7.2 在湿陷性黄土场地采用桩基础，桩端必须穿透湿陷性黄土层，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桩端应支承在压缩性较低的非湿陷性黄土层中；

2 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桩端应支承在可靠的岩（或土）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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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湿陷性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1.3 湿陷性土场地勘察，除应遵守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勘探点的间距应按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取小值。对湿陷性土分布极不均匀

的场地应加密勘探点；

2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穿透湿陷性土层；

3 应查明湿陷性土的年代、成因、分布和其中的夹层、包含物、胶结物的成

分和性质；

4 湿陷性碎石土和砂土，宜采用动力触探试验和标准贯入试验确定力学特

性；

5 不扰动土试样应在探井中采取；

6 不扰动土试样除测定一般物理力学性质外，尚应作土的湿陷性和湿化试

验；

7 对不能取得不扰动土试样的湿陷性土，应在探井中采用大体积法测定密度

和含水量；

8 对于厚度超过 2m 的湿陷性土，应在不同深度处分别进行浸水载荷试验，并

应不受相邻试验的浸水影响。

6.1.4 湿陷性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湿陷性土的湿陷程度划分应符合表 6.1.4 的规定；

3 对湿陷性土边坡，当浸水因素引起湿陷性土本身或其与下伏地层接触面的

强度降低时，应进行稳定性评价。

表 6.1.4 湿陷程度分类

试验条件

湿陷程度

附加湿陷量ΔFS（cm）

承压板面积 0.50m
2

承压板面积 0.25m
2

轻微 1.6＜ΔFS≤3.2 1.1＜ΔFS≤2.3

中等 3.2＜ΔFS≤7.4 2.3＜ΔFS≤5.3

强烈 ΔFS＞7.4 ΔFS＞5.3

6.1.6 湿陷性土地基的湿陷等级应按表 6.1.6 判定。

表 6.1.6 湿陷性土地基的湿陷等级

总湿陷量Δs（cm） 湿陷性土总厚度（m） 湿陷等级

5＜ΔS≤30
＞3 Ⅰ

≤3
Ⅱ

30＜ΔS≤60
＞3

≤3
Ⅲ

ΔS＞60
＞3

≤3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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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红黏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2.4 红黏土地区勘探点的布置，应取较密的间距，查明红黏土厚度和状态的变

化。

6.2.8 红黏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物应避免跨越地裂密集带或深长地裂地段；

2 轻型建筑物的基础埋深应大于大气影响急剧层的深度；炉窑等高温设备的

基础应考虑地基土的不均匀收缩变形；开挖明渠时应考虑土体干湿循环的影响；在

石芽出露的地段，应考虑地表水下渗形成的地面变形；

3 选择适宜的持力层和基础形式，在满足本条第 2款要求的前提下，基础宜

浅埋，利用浅部硬壳层，并进行下卧层承载力的验算；不能满足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时，应建议进行地基处理或采用桩基础。

2.8.3 软土

《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 83-2011

5.0.5 现场勘察时，应测量地下水位，水位测量孔的数量应满足工程评价的需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遇第一层稳定潜水时，每个场地的水位测量孔数量不应少于钻探孔数量

的 1/2，且对单栋建筑物场地，水位测量孔数量不应少于 3个；

2 当场地有多层对工程有影响的地下水时，应专门设置水位测量孔，并应分

层测量地下水位或承压水头高度。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3.2 软土勘察除应符合常规要求外，尚应查明下列内容：

1 成因类型、成层条件、分布规律、层理特征、水平向和垂直向的均匀性；

2 地表硬壳层的分布与厚度、下伏硬土层或基岩的埋深和起伏；

3 固结历史、应力水平和结构破坏对强度和变形的影响；

4 微地貌形态和暗埋的塘、浜、沟、坑、穴的分布、埋深及其填土的情况；

5 开挖、回填、支护、工程降水、打桩、沉井等对软土应力状态、强度和压

缩性的影响；

6 当地的工程经验。

6.3.7 软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判定地基产生失稳和不均匀变形的可能性；当工程位于池塘、河岸、边坡

附近时，应验算其稳定性；

2 软土地基承载力应根据室内试验、原位测试和当地经验，并结合下列因素

综合确定：

1）软土成层条件、应力历史、结构性、灵敏度等力学特性和排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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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软土

2）上部结构的类型、刚度、荷载性质和分布，对不均匀沉降的敏感性；

3）基础的类型、尺寸、埋深和刚度等；

4）施工方法和程序。

3 当建筑物相邻高低层荷载相差较大时，应分析其变形差异和相互影响；当

地面有大面积堆载时，应分析对相邻建筑物的不利影响；

4 地基沉降计算可采用分层总和法或土的应力历史法，并应根据当地经验进

行修正，必要时，应考虑软土的次固结效应；

5 提出基础形式和持力层的建议；对于上为硬层，下为软土的双层土地基应

进行下卧层验算。

2.8.4 混合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4.2 混合土的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地形和地貌特征，混合土的成因、分布，下卧土层或基岩的埋藏条件；

2 查明混合土的组成、均匀性及其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规律；

3 勘探点的间距和勘探孔的深度除应满足本规范第 4 章的要求外，尚应适当

加密加深；

4 应有一定数量的探井，并应采取大体积土试样进行颗粒分析和物理力学性

质测定；

5 对粗粒混合土宜采用动力触探试验，并应有一定数量的钻孔或探井检验；

6 现场载荷试验的承压板直径和现场直剪试验的剪切面直径都应大于试验土

层最大粒径的 5 倍，载荷试验的承压板面积不应小于 0.5 m
2
，直剪试验的剪切面面

积不宜小于 0.25m
2
。

6.4.3 混合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

1 混合土的承载力应采用载荷试验、动力触探试验并结合当地经验确定；

2 混合土边坡的容许坡度值可根据现场调查和当地经验确定。对重要工程应

进行专门试验研究。

2.8.5 填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5.2 填土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搜集资料，调查地形和地物的变迁，填土的来源、堆积年限和堆积方式；

2 查明填土的分布、厚度、物质成分、颗粒级配、均匀性、密实性、压缩性

和湿陷性；

3 判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6.5.5 填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阐明填土的成分、分布和堆积年代，判定地基的均匀性、压缩性和密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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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填土

必要时应按厚度、强度和变形特性分层或分区评价；

2 对堆积年限较长的素填土、冲填土和由建筑垃圾或性能稳定的工业废料组

成的杂填土，当较均匀和较密实时可作为天然地基；由有机质含量较高的生活垃圾

和对基础有腐蚀性的工业废料组成的杂填土，不宜作为天然地基；

3 填土地基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4.1.24 条的规定综合确定；

4 当填土底面的天然坡度大于 20%时，应验算其稳定性。

2.8.6 多年冻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6.3 多年冻土勘察应根据多年冻土的设计原则、多年冻土的类型和特征进行，

并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多年冻土的分布范围及上限深度；

2 多年冻土的类型、厚度、总含水量、构造特征、物理力学和热学性质；

3 多年冻土层上水、层间水和层下水的赋存形式、相互关系及其对工程的影

响；

4 多年冻土的融沉性分级和季节融化层土的冻胀性分级；

5 厚层地下冰、冰椎、冰丘、冻土沼泽、热融滑塌、热融湖塘、融冻泥流等

不良地质作用的形态特征、形成条件、分布范围、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对工程的危害

程度。

6.6.6 多年冻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多年冻土的地基承载力，应区别保持冻结地基和容许融化地基，结合当地

经验用载荷试验或其他原位测试方法综合确定，对次要建筑物可根据邻近工程经验

确定；

2 除次要工程外，建筑物宜避开饱冰冻土、含土冰层地段和冰椎、冰丘、热

融湖、厚层地下冰，融区与多年冻土区之间的过渡带，宜选择坚硬岩层、少冰冻土

和多冰冻土地段以及地下水位或冻土层上水位低的地段和地形平缓的高地。

2.8.7 膨胀岩土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112-2013

4.3.1 场地评价应查明膨胀土的分布及地形地貌条件，并应根据工程地质特征及

土的膨胀潜势和地基胀缩等级等指标，对建筑场地进行综合评价，对工程地质及土

的膨胀潜势和地基胀缩等级进行分区。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7.4 膨胀岩土的勘察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勘探点宜结合地貌单元和微地貌形态布置；其数量应比非膨胀岩土地区适

当增加，其中采取试样的勘探点不应少于全部勘探点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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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8.7 膨胀岩土

2 勘探孔的深度，除应满足基础埋深和附加应力的影响深度外，尚应超过大

气影响深度；控制性勘探孔不应小于 8m，一般性勘探孔不应小于 5m；

3 在大气影响深度内，每个控制性勘探孔均应采取Ⅰ、Ⅱ级土试样，取样间

距不应大于 1.0m，在大气影响深度以下，取样间距可为 1.5～2.0m；一般性勘探孔

从地表下 1m 开始至 5m 深度内，可取Ⅲ级土试样，测定天然含水量。

6.7.8 膨胀岩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建在膨胀岩土上的建筑物，其基础埋深、地基处理、桩基设计、总平面

布置、建筑和结构措施、施工和维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

规范》GB 50112 的规定；

2 一级工程的地基承载力应采用浸水载荷试验方法确定；二级工程宜采用浸

水载荷试验；三级工程可采用饱和状态下不固结不排水三轴剪切试验计算或根据已

有经验确定；

3 对边坡及位于边坡上的工程，应进行稳定性验算；验算时应考虑坡体内含

水量变化的影响；均质土可采用圆弧滑动法，有软弱夹层及层状膨胀岩土应按最不

利的滑动面验算；具有胀缩裂缝和地裂缝的膨胀土边坡，应进行沿裂缝滑动的验算。

2.8.8 盐渍岩土

《盐渍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 50942-2014

4.1.1 盐渍土地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收集当地的气象资料和水文资料；

2 调查场地及附近盐渍土地区地表植被种属、发育程度及分布特点；

3 调查场地及附近盐渍土地区工程建设经验和既有建（构）筑物使用、损坏

情况；

4 查明盐渍土的成因、分布、含盐类型和含盐量；

5 查明地表水的径流、排泄和积聚情况；

6 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水质、水位、毛细水上升高度及季节性变化

规律；

7 测定盐渍土的物理和力学性质指标；

8 评价盐渍土地基的溶陷性及溶陷等级；

9 评价盐渍土地基的盐胀性及盐胀等级；

10 评价环境条件对盐渍土地基的影响；

11 评价盐渍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12 测定天然状态和浸水条件下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13 提出地基处理方案及防护措施的建议。

4.4.4 水试样和土试样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和测试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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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8.8 盐渍岩土

1 土试样的检测项目应符合本规范第 4.1.6 条的规定；

2 水试样的检测项目应符合本规范第 4.1.7 条的规定；

3 水、土对钢结构的腐蚀性应增加检测：氧化还原电位、极化电流密度、电

阻率和质量损失等；

4 各检测项目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50123 的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8.4 盐渍岩土的勘探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应遵守本规范第 4 章规定外，勘探点布置尚应满足查明盐渍岩土分布特

征的要求；

3 工程需要时，应测定有害毛细水上升的高度；

4 应根据盐渍土的岩性特征，选用载荷试验等适宜的原位测试方法，对于溶

陷性盐渍土尚应进行浸水载荷试验确定其溶陷性；

5 对盐胀性盐渍土宜现场测定有效盐胀厚度和总盐胀量，当土中硫酸钠含量

不超过 1%时，可不考虑盐胀性；

6 除进行常规室内试验外，尚应进行溶陷性试验和化学成分分析，必要时可

对岩土的结构进行显微结构鉴定；

7 溶陷性指标的测定可按湿陷性土的湿陷试验方法进行。

6.8.5 盐渍岩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岩土中含盐类型、含盐量及主要含盐矿物对岩土工程特性的影响；

2 岩土的溶陷性、盐胀性、腐蚀性和场地工程建设的适宜性；

4 确定盐渍岩地基的承载力时，应考虑盐渍岩的水溶性影响；

5 盐渍岩边坡的坡度宜比非盐渍岩的软质岩石边坡适当放缓，对软弱夹层、

破碎带应部分或全部加以防护；

6 盐渍岩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应按本规范第 12 章执行。

2.8.9
风化岩

和残积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9.2 风化岩和残积土的勘察应着重查明下列内容：

1 母岩地质年代和岩石名称；

2 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0.3 划分岩石的风化程度；

3 岩脉和风化花岗岩中球状风化体（孤石）的分布；

4 岩土的均匀性、破碎带和软弱夹层的分布；

5 地下水赋存条件。



16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8.9
风化岩

和残积土

6.9.6 风化岩和残积土的岩土工程评价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于厚层的强风化和全风化岩石，宜结合当地经验进一步划分为碎块状、

碎屑状和土状；厚层残积土可进一步划分为硬塑残积土和可塑残积土，也可根据含

砾或含砂量划分为黏性土、砂质黏性土和砾质黏性土；

2 建在软硬互层或风化程度不同地基上的工程，应分析不均匀沉降对工程的

影响；

3 基坑开挖后应及时进行检验，对于易风化的岩类，应及时砌筑基础或采取

其他措施，防止风化发展；

4 对岩脉和球状风化体（孤石），应分析评价其对地基（包括桩基）的影响，

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8.10 污染土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6.10.4 污染土场地和地基的勘察，应根据工程特点和设计要求选择适宜的勘察

手段，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以现场调查为主，对工业污染应着重调查污染源、污染史、污染途径、污

染物成分、污染场地已有建筑物受影响程度、周边环境等。对尾矿污染应重点调查

不同的矿物种类和化学成分，了解选矿所采用工艺、添加剂及其化学性质和成分等。

对垃圾填埋场应着重调查垃圾成分、日处理量、堆积容量、使用年限、防渗结构、

变形要求及周边环境等；

2 采用钻探或坑探采取土试样，现场观察污染土颜色、状态、气味和外观结

构等，并与正常土比较，查明污染土分布范围和深度；

3 直接接触试验样品的取样设备应严格保持清洁，每次取样后均应用清洁水

冲洗后再进行下一个样品的采取；对易分解或易挥发等不稳定组分的样品，装样时

应尽量减少土样与空气的接触时间，防止挥发性物质流失并防止发生氧化；土样采

集后宜采取适宜的保存方法并在规定时间内运送试验室。

6.10.10 污染土评价应根据任务要求进行，对场地和建筑物地基的评价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污染源的位置、成分、性质、污染史及对周边的影响；

2 污染土分布的平面范围和深度、地下水受污染的空间范围；

3 污染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污染对土的工程特性指标的影响程度；

4 工程需要时，提供地基承载力和变形参数，预测地基变形特征；

5 污染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6 污染土和水对环境的影响；

7 分析污染发展趋势；

8 对已建项目的危害性或拟建项目适宜性的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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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边坡工程

2.9.1
勘察工作

布置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7.4 勘探线应垂直边坡走向布置，勘探点间距应根据地质条件确定。当遇有软

弱夹层或不利结构面时，应适当加密。勘探孔深度应穿过潜在滑动面并深入稳定地

层 2～5m。除常规钻探外，可根据需要，采用探洞、探槽、探井和斜孔。

2.9.2
工作与

评价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7.1 边坡工程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地貌形态，当存在滑坡、危岩和崩塌、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时，应符合

本规范第 5 章的要求；

2 岩土的类型、成因、工程特性，覆盖层厚度，基岩面的形态和坡度；

3 岩体主要结构面的类型、产状、延展情况、闭合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

况、力学属性和组合关系，主要结构面与临空面关系，是否存在外倾结构面；

4 地下水的类型、水位、水压、水量、补给和动态变化，岩土的透水性和地

下水的出露情况；

5 地区气象条件（特别是雨期、暴雨强度），汇水面积、坡面植被，地表水对

坡面、坡脚的冲刷情况；

6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和软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2013

4.2.2 边坡工程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场地地形和场地所在地貌单元；

2 岩土时代、成因、类型、性状、覆盖层厚度、基岩面的形态和坡度、岩石

风化和完整程度；

3 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能；

4 主要结构面（特别是软弱结构面）的类型、产状、发育程度、延伸程度、

结合程度、充填状况、充水状况、组合关系、力学属性和与临空面的关系；

5 查明地下水水位、水量、类型、主要含水层分布情况、补给及动态变化情

况；

6 查明岩土的透水性和地下水的出露情况；

7 不良地质现象的范围和性质；

8 地下水、土对支护结构材料的腐蚀性；

9 坡顶邻近（含基坑周边）建（构）筑物的荷载、结构、基础形式和埋深，

地下设施的分布和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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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工作与

评价要求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7.3.2 边坡稳定性评价应包括如下内容：

1 边坡的破坏模式和稳定性评价方法；

2 稳定性验算的主要岩土参数、取值原则、取值依据；

3 稳定性验算以及验算结果评价；

4 边坡对相邻建（构）筑物的影响评价以及防护措施建议；

5 边坡防护处理措施和监测方案建议；

6 边坡治理设计与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7 护坡设计与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2.10 岩土参数

2.10.1 统计范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4.4.3 岩土参数统计应符合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应按岩土单元分层统计；

2 应提供岩土参数的统计个数，平均值、最小值、最大值；

3 岩土层的主要测试指标（包括孔隙比、压缩模量、黏聚力、内摩擦角、标

准贯入试验锤击数、圆锥动力触探锤击数、岩石抗压强度等）应提供统计个数、平

均值、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差、变异系数等；

4 必要时提供参数建议值。

2.10.2
岩土测试

指标统计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4.2.2 岩土参数统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岩土的物理力学指标，应按场地的工程地质单元和层位分别统计；

2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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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岩土测试

指标统计

式中Φm — 岩土参数的平均值；

σf — 岩土参数的标准差；

δ — 岩土参数的变异系数。

3 分析数据的分布情况并说明数据的取舍标准。

2.11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和

成果报告

2.11.1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4.1.3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岩土体的变形、

强度和稳定应定量分析；场地的适宜性、场地地质条件的稳定性，可仅作定性分析。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4.5.2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

2 特殊性岩土评价（本规定第 7 章）；

3 地下水和地表水评价；

4 岩土工程参数分析；

5 地基基础方案分析；

6 根据工程需要进行基坑工程分析；

7 其他岩土工程相关问题的分析、评价。

4.5.4 地下水和地表水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3 评价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地表水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存在抗浮问

题时进行抗浮评价，提出相应的技术控制措施及建议；

4.5.6 地基基础分析评价应在充分了解拟建工程的设计条件前提下，根据建筑场

地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工程经验，考虑施工条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材料供应以及

地区工程抗震设防烈度等因素，对天然地基、桩基础和地基处理进行评价，提出安

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一种或几种地基基础方案建议。

2.11.2 天然地基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4.5.7 天然地基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用天然地基的可行性；

2 天然地基均匀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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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11.2 天然地基

3 建议天然地基持力层；

4 提供地基承载力；

5 存在软弱下卧层时，提供验算软弱下卧层计算参数，必要时进行下卧层强

度验算；

6 需进行地基变形计算时，提供变形计算参数。

2.11.3 桩基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4.5.8 桩基础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用桩基的适宜性；

2 可选的桩基类型、桩端持力层建议；

3 桩基设计及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4 对欠固结土及有大面积堆载、回填土、自重湿陷性黄土等工程，分析桩侧

产生负摩阻力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5 需要抗浮的工程，应提供抗浮设计岩土参数；

6 分析成桩可行性、挤土效应、桩基施工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设计、施工应注意

的问题等内容。

2.11.4 地基处理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4.5.9 地基处理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基处理的必要性、处理方法的适宜性；

2 地基处理方法、范围的建议；

3 根据建议的地基处理方案，提供地基处理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4 评价地基处理对环境的影响；

5 提出地基处理设计施工注意事项建议；

6 提出地基处理试验、检测的建议。

2.11.5

基坑工程

与地下水

控制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8.11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与基坑工程有关的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与基坑开挖有关的场地条件、土质条件和工程条件；

2 提出处理方式、计算参数和支护结构选型的建议；

3 提出地下水控制方法、计算参数和施工控制的建议；

4 提出施工方法和施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防治措施的建议；

5 对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和监测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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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11.6 成果报告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4.3.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根据任务要求、勘察阶段、工程特点和地质条件等

具体情况编写,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2 拟建工程概况；

3 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

4 场地地形、地貌、地层、地质构造、岩土性质及其均匀性；

5 各项岩土性质指标,岩土的强度参数、变形参数、地基承载力的建议值；

6 地下水埋藏情况、类型、水位及其变化；

7 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8 可能影响工程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的描述和对工程危害程度的评价；

9 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的评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2.0.1 岩土工程勘察文件应根据工程与场地情况、设计要求确定执行的现行技术

标准编制。同一部分涉及多个技术标准时，应在相应部分进一步明确依据的技术标

准。

2.0.4 勘察报告应根据工程特点和设计提出的技术要求编写，应有明确的针对

性，详细勘察报告应满足施工图设计的要求。

2.0.5 勘察报告签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勘察报告应有完成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单位技术负责人签章，项目负

责人、审核人等相关责任人姓名（打印）及签章，并根据注册执业规定加盖注册章；

2 图表应有完成人、检查人或审核人签字；

3 各种室内试验和原位测试，其成果应有试验人、检查人或审核人签字；

4 当测试、试验项目委托其他单位完成时，受托单位提交的成果还应有该单

位印章及责任人签章；

5 其他签章管理要求。

2.0.8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文字部分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

2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3 岩土参数统计；

4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

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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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2.11.6 成果报告

4.2.1 工程与勘察工作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拟建工程概况；

2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3 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4 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

5 其他必要的说明。

4.3.1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根据工程需要叙述气象和水文情况；

2 根据工程需要叙述区域地质构造情况；

3 场地地形、地貌；

4 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的种类、分布、发育程度；

5 场地各层岩土的年代、类型、成因、分布、工程特性，岩层的产状、岩体

结构和风化情况；

6 埋藏的河道、浜沟、池塘、墓穴、防空洞、孤石及溶洞等对工程不利的埋

藏物的特征、分布；

7 地下水和地表水。

4.6.1 结论与建议应有明确的针对性，并包括下列内容：

1 岩土工程评价的重要结论的简明阐述；

2 工程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3 工程施工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治措施的建议；

4 其他相关问题及处置建议。

2.12 图表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9.1.3 勘察报告图件应有图例，图表应有图表名称、项目名称，图件应采用恰当

比例尺，平面图应标识方向。

9.1.5 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图表：

1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2 工程地质剖面图；

3 原位测试成果图表；

4 室内试验成果图表；

5 探井（探槽）展示图；

6 物理力学试验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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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1 基本规定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主要执行《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城市

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32-2003。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应满足设计委托及合同的要求，并在

勘察报告中予以明确。

3.1.1 基本要求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1.0.3 市政工程必须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并应搜集、分析、利用

已有资料和建设经验，针对市政工程特点、各勘察阶段的任务要求和岩土工程条

件，提出资料完整、评价正确的勘察报告。

3.1.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1.2 城市道路工程勘察前应根据不同勘察阶段工作的要求，取得下列图纸和资

料：

1 道路、公交场站、城市广场的设计总平面布置图；

2 道路类别、路面设计标高、路基类型、宽度、道路纵横断面、拟采用的路

面结构类型，城市广场的基底高程；

3 工程需要时，尚应取得高填方路堤的工后沉降控制标准等。

5.1.3 城市道路勘察应对沿线路基的稳定性和岩土条件作出工程评价，并为路基

设计、不良地质作用的防治、特殊性岩土的治理等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和建议。

5.4.1 详细勘察应根据确定的道路设计方案、设计对勘察的技术要求，为道路设

计、路基处理、道路施工等提供详细的岩土参数，并作出分析、评价，提出相关

建议。

3.1.1.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1.2 城市桥涵工程勘察前应根据不同勘察工作阶段的要求，取得下列图纸和资

料：

1 工程设计总平面图；

2 工程规模、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尺寸、荷载等设计要求；

3 周边环境和地下设施的相关资料。

6.1.3 城市桥涵勘察应对地基作出岩土工程评价，为地基方案选择及基础设计提

供工程地质依据和必要的设计参数，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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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1.1.2 城市桥涵
6.4.1 详细勘察应查明地基的岩土工程条件，提供地基基础设计、地基处理与加

固、不良地质作用防治与特殊性岩土治理的建议和相关岩土技术参数。

3.1.1.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1.2 勘察前应根据不同勘察工作阶段的要求，取得下列图纸和资料：

1 管道总平面布置图；

2 管道类型、管底控制高程、管径（或断面尺寸）、管材和可能采取的施工

工法；

3 周边既有地下埋设物分布情况。

8.1.3 城市室外管道勘察应为明挖法管道地基基础及顶管、定向钻施工的设计、

地基处理与加固、管道基槽开挖和支护、排水设计等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和相关

建议。

8.4.1 详细勘察应按管道设计方案、施工工法、设计对勘察的技术要求，为施工

图设计和施工提供所需的岩土参数及相关建议。

3.1.2 勘察要求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4.4.1 市政工程详细勘察应针对工程特点和场地岩土条件，进行岩土工程分析与

评价，提供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及有关结论和建议。

4.4.2 市政工程详细勘察工作内容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拟建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规模、成因，分析发展趋势，评价其

对拟建场地的影响，提出防治 措施的建议；

2 查明场地地层结构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3 查明特殊性岩土、河湖沟坑及暗浜的分布范围调查工程周边环境条件，分

析评价其对设计与施工的影响；

4 查明地下水埋藏条件及其和地表水的补排关系，提供地下水位动态变化规

律，根据需要分析评价其对工程的影响；

5 判定水、土对工程材料的腐蚀性；

6 对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进行评价，提出抗震设计所需的有关参数；

7 根据需要，对地基工程性质、围岩分级及稳定性、边坡稳定性等进行分析

与评价；

8 对设计与施工中的岩土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提供岩土工程技术建议和

相关岩土参数。



25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1.2.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1.4 城市道路勘察工作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查明沿线各区段的土基湿度状况，并提供划分路基干湿类型所需参数；

2 应评价地表水和地下水对路基稳定性的影响；

3 应评价沿线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对路基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防治

措施的建议。

3.1.2.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1.4 城市桥涵勘察工作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的相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应提出可能采用的地基基础形式，并提供相应的设计与施工岩土参数；

2 对于跨河桥应搜集河流水文资料；

3 应评价拟建工程与既有地下设施之间的相互影响。

3.1.2.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1.4 城市室外管道勘察工作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章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通过基岩埋藏较浅的地段时，应查明对设计和施工方案有影响的基岩

埋深及其风化、破碎程度。

2 应在管顶和管底部位采取土、水试样进行腐蚀性分析试验。对钢、铸铁金

属管道，尚应针对管道埋设深度范围内各岩土层进行电阻率测试。

3.2
勘探点的

布置

3.2.1

勘探点的

布置原则

与间距

3.2.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4.2 详细勘察勘探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勘探点宜沿道路中线布置。当一般路基的道路宽度大于 50m、其他路

基形式的道路宽度大于 30m 时，宜在道路两侧交错布置勘探点。当路基岩土条件

特别复杂时，应布置横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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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2.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2 详细勘察勘探点的间距可根据道路分类、场地和岩土条件的复杂程度按表

5.4.2 确定。公交场站和城市广场的道路与地面可按方格网布置勘探点，勘探点间

距宜为 50～100m。

表 5.4.2 详细勘察勘探点间距（m）

3 每个地貌单元、不同地貌单元交界部位、相同地貌内的不同工程地质单元

均应布置勘探点，在微地貌和地层变化较大的地段应予以加密。

4 路堑、陡坡路堤及支挡工程的勘察，应在代表性的区段布设工程地质横断

面，每条横断面上的勘探点不应少于 2个。

5 当线路通过沟、浜、湮埋的沟坑和古河道等地段时，勘探点的间距宜控制

在 20～40m，控制边界线勘探点间距可适当加密。

场地及岩土条

件复杂程度
一般路基 高路堤、陡坡路堤 路堑、支挡结构

一级 50～100 30～50 30～50

二级 100～200 50～100 50～75

三级 200～300 100～200 75～150

3.2.1.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4.2 勘探点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特大桥的主桥，每个墩台勘探点不应少于 2个；对其他桥梁，宜逐墩台

布置勘探点，岩土条件复杂程度等级为三级时可隔墩台布点。

2 对人行天桥主桥可逐墩台布点，梯道可隔墩台布点，梯脚部位应布置勘探

点。

3 城市涵洞和人行地下通道的勘探点间距宜为 20～35m。单个涵洞、人行地

下通道的勘探点不应少于 2 个，当场地或岩土条件复杂程度为一级时应适当增加

勘探点。

4 相邻勘探点揭示的地层变化较大、影响基础设计和施工方案的选择时，应

适当增加勘探点数量。

3.2.1.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4.2 详细勘察的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挖管道勘探点宜沿管道中线布置；因现场条件需移位调整时，勘探点位

置不宜偏离管道外边线 3m；顶管、定向钻施工管道的勘探点宜沿管道外侧交叉布

置，并满足设计、施工要求；

2 管道走向转角处、工作井（室）宜布置勘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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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城市室外

管道

3 管道穿越河流时，河床及两岸均应布置勘探点；穿越铁路、公路时，铁路

和公路两侧应布置勘探点；

4 详细勘察勘探点间距宜符合表 8.4.2 的规定。

表 8.4.2 详细勘察勘探点间距（m）

场地或岩

土条件复

杂程度

埋深小于 5m，

明挖施工

埋深 5～8m，

明挖施工

埋深大于 8m，

明挖施工

顶管、定向钻

施工

一级 50～100 40～75 30～50 20～30

二级 100～150 75～100 50～75 30～50

三级 150～200 100～200 75～150 50～100

3.2.2
勘探孔

深度

3.2.2.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4.3 详细勘察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路基、公交场站和城市广场的道路与地面的勘探孔深度宜达到原地面

以下 5m，在挖方地段宜达到路面设计标高以下 4m；当分布有填土、软土和可液化

土层等特殊性岩土时，勘探孔应适当加深；在勘探深度内遇基岩时，应有勘探孔

（井）钻（挖）入基岩一定深度，查明基岩风化特征。其他勘探孔（井）可钻（挖）

入基岩适当深度。

2 高路堤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稳定性分析评价要求，控制性勘探孔应满足变

形计算的要求。

3 陡坡路堤、路堑、支挡工程的勘探孔深度应满足稳定性分析评价和地基处

理的要求。

3.2.2.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4.3 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拟采用天然地基时，勘探孔深度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一般性勘探

孔应达到基底下（0.5～1.0）倍的基础宽度，且不应小于 5m；控制性勘探孔的深

度应超过地基变形计算深度；对覆盖层较薄的岩质地基，勘探孔深度应达到可能

的持力层（或埋置深度）以下 3～5m；

2 当拟采用桩基时，控制性勘探孔应穿透桩端平面以下压缩层厚度；一般性

勘探孔深度宜达到预计的桩端以下（3～5）倍桩径，且不应小于 3m，对于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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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2.2.2 城市桥涵

桩不应小于 5m；嵌岩桩的控制性勘探孔应深入预计嵌岩面以下（3～5）倍桩径，

一般性勘探孔应深入预计嵌岩面以下（1～3）倍桩径，并应穿过溶洞、破碎带，

到达稳定地层；

3 当采用沉井基础时，勘探孔深度应根据沉井刃脚埋深和地质条件确定，宜

达到沉井刃脚以下（0.5～1.0）倍沉井直径（宽度），并不应小于 5m。

3.2.2.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4.3 详细勘察的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挖管道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开挖、地下水控制、支护设计及施工的要求，

且应达到管底设计高程以下不少于 3m；非开挖敷设管道，勘探孔深度应达到管底

设计高程以下 5～10m；

2 当基底下存在松软土层、厚层填土和可液化土层时，勘探孔深度应适当加

深。

3.3
取样

与测试

3.3.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4.4 详细勘察的取样和测试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路基的钻孔应采取土样；高路堤、陡坡路堤、路堑、支挡结构采取土

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控制性勘探孔的比

例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3；

2 采取土样的竖向间距应按地基的均匀性和代表性确定，在原地面或路面设

计标高以下 1.5m 和软土地区原地面或路面设计标高以下 3m 的深度范围内，取土

间距宜为 0.5m，上述深度以下的取土间距可适当放宽；

3 划分路基土类别和路基干湿类型时，应进行颗粒分析、天然含水量、液限、

塑限试验；

4 软土地区高路堤宜进行标准固结试验、静三轴压缩试验（不固结不排水）、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承载比（CBR）试验或十字板剪切试验；

5 对路堑、下沉广场等挖方工程，需要时应进行水文地质试验；

6 对高路堤、陡坡路堤等填方工程，需要时宜对填筑土料进行击实试验。

3.3.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4.4 详细勘察阶段，控制性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3；采取土试

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当勘探孔总数少于 3

个时，每个勘探孔均应取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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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4.4 详细勘察采取土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的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

的 1/2。

3.4 室内试验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3.0.3 市政工程的岩土室内试验的试验方法、操作和采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0.4 市政工程的岩土试验项目可按本规范附录 A的规定并结合设计施工条件、

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和岩土条件综合确定。

3.5

场地和地

基的地震

效应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3.0.5 市政工程场地地震效应评价应符合国家现行抗震设计标准的规定。

3.5.1

划分有利

、不利和

危险地段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2 在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6度的地区进行勘察时，应确定场地类别。当

场地位于抗震危险地段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要求，提出专门研究的建议。

3.5.1.1 城市桥涵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

4.1.1 桥位选择应在工程地质勘察和专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调查地基础上，按

地质构造地活动性、边坡稳定性和场地的地质条件等进行综合评价，应按表 4.1.1

查明对城市桥梁抗震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宜充分利用对抗震有利的地段。

3.5.1.2
城市室外

管道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2003

3.2.1 对工程建设的场地，应根据工程地质、地震地质资料及地震影响按下列规

定判出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

1 坚硬土或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土地段，可判为有利建设场地；

2 软弱土、液化土、非岩质的陡坡、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河

岸边缘 断层破碎地带、故河道及暗埋的塘浜沟谷地段，应判为不利建设场地；

3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等及发震断裂带上可能

发生地表错位的地段，应判为危险建设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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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地震动

参数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1 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6 度的地区，应进行场地和地基地震效应的岩土

工程勘察，并应根据国家批准的地震动参数区划和有关的规范，提出勘察场地的

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和设计地震分组。

3.5.3 场地类别

3.5.3.1 城市桥涵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 166-2011

4.1.3 桥梁工程场地土层剪切波速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 甲类桥梁，应由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确定；

2 乙类和丙类桥梁，可通过现场实测确定。现场实测时，钻孔数量应为：中

桥不少于 1个，大桥不少于 2个，特大桥宜适当增加；

3 丁类桥梁，当无实测剪切波速时，可根据岩土名称和性状按表 4.1.3 划分

土的类型，并应结合当地的经验，在表 4.1.3 的范围内估计各土层的剪切波速。

4.1.7 工程场地类别，应根据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划分为四类，

并应符合表 4.1.7 的规定。当在场地范围内有可靠的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值且

处于表 4.1.7 所列的分界线附近时，允许按插值法确定地震作用计算所用的特征

周期值。

3.5.3.2
城市室外

管道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2003

4.1.1 建（构）筑物、管道场地的类别划分，应以土层的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

盖层厚度的综合影响作为判别依据。

4.1.4 工程场地覆盖层厚度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一般情况下应按地面至剪切波速大于 500m/s 土层顶面的距离确定；

2 当地面 5m 以下存在剪切波速大于相邻上层土剪切波速的 2.5 倍的土层，

且其下卧土层的剪切波速均不小于 400m/s 时，可取地面至该土层顶面的距离确定；

3 剪切波速大于 500m/s 的孤石、透镜体，应视同周围土层；

4 土层中的火山岩硬夹层，应视为刚体，其厚度应从覆盖土层中扣除。

4.1.6 建（构）筑物和管道的场地类别，应根据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

厚度按表 4.1.6 的划分确定。

3.5.4 液化判别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5.7.8 地震液化的进一步判别应在地面以下 15m 的范围内进行；对于桩基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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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5.4 液化判别

埋深大于 5m 的天然地基，判别深度应加深至 20m。对判别液化而布置的勘探点不

应少于 3 个，勘探孔深度应大于液化判别深度。

5.7.10 凡判别为可液化的场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确定其液化指数和液化等级。

勘察报告除应阐明可液化的土层、各孔的液化指数外，尚应根据各孔液化指

数综合确定场地液化等级。

3.5.4.1 城市桥涵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CJJ166-2011

4.2.1 存在饱和砂土和粉土（不含黄土）的地基，除 6度设防外，应进行液化判

别；存在液化土层的地基，应根据桥梁的抗震设防类别、地基的液化等级，结合

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3.6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和

成果报告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和成果报告尚应符合本要点“二、房屋建筑工程”2.11 条

要求。

3.6.1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3.6.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5.4.5 详细勘察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岩土分布特征、路基干湿类型，提供道路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2 地下水的分布、变化规律和地表水情况，分析评价对工程的不利影响；

3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变化较大时，应进行分区评价；

4 不良地质作用的分布及其对工程的影响，提出针对性处理建议；

5 分析评价高路堤的地基承载力、稳定性，提供地基沉降计算参数，提出地

基处理方法的建议，工程需要时应通过专项分析预测路基沉降；

6 评价挖方路堑段岩土条件、地下水对支护结构的影响，提供边坡稳定性验

算、支护结构设计与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7 对路堑、下沉广场等挖方工程，工程需要时，应进行专项工作，分析评价

地下水在施工和使用期间的变化及其对工程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提供抗浮设

计建议；

8 高路堤及路堑设置支挡结构时，应分析评价地基的均匀性、稳定性、承载

力，提供地基处理方法的建议；

9 对路桥接驳过渡段，应分析桥台与路堤的变形差异特征，提出接驳段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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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协调控制的地基处理措施等相关建议；

10 根据公交场站、城市广场的道路与地面工程特点，分析地基的均匀性、

承载力及变形特性，提供设计所需的参数，工程需要时尚应提供地基处理、挖填

方或支护措施的建议。

5.4.6 当遇有特殊性岩土时，分析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湿陷性土，应根据沿线土层的湿陷程度、地下水分布特征及变化，分析

评价可能引起的道路病害，并根据土质特征和地区经验，提出路基（地基）处理

方法的建议；

2 对冻土，应根据冻土的类型、分布范围、上限深度、冻胀性分级等，分析

评价融沉（融陷）的不利影响，并提出处理建议；

3 对膨胀土，应根据膨胀土的岩土特征，分析评价其体积膨胀、强度降低而

引起路基（地基）破坏和边坡失稳的可能性；并应根据影响岩土胀缩变形的自然

条件的变化特点，评价膨胀土地基的变形特点；

4 对软土，应根据软土的成因、应力历史、厚度、物理力学性质与排水条件，

提供路基（地基）承载力、稳定性与沉降分析所需的岩土参数，建议适宜的地基

处理方法；工程需要时，应通过专项分析预测其沉降性状；

5 对厚层填土，应根据填土堆积年限、堆积方式、填土的分布、成分、均匀

性及密实度等，评价地基承载力，提供沉降计算参数；并应根据填土性质、道路

等级和设计要求，提出地基处理方法和检测的建议；

6 对盐渍土，应根据盐渍土的成因、分布、含盐化学成分、含盐量及盐渍土

地基的溶陷性和盐胀性，评价盐渍土地基的变形特点和对路基、路面、边坡的危

害程度，评价盐渍土对工程材料的腐蚀性，提出病害防治措施的建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5.5.4 城市道路工程的分析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拟建道路沿线工程地质条件，包括湿陷性黄土、软土、松散填土、膨

胀土、冻土、可能产生地震液化的土层等特殊路基的分布厚度和工程性质，提供

必要的岩土参数和处理措施建议；

2 根据沿线各段的地表水来源和排水条件，地下水类型与水位变化幅度，分

析地表水和地下水对路基稳定性的影响；

3 划分路基干湿类型；

4 滨河道路或穿越河流、沟谷的道路，应分析浸泡冲刷作用对路堤的影响，

对路基稳定性进行分析，提供路堤边坡稳定性验算参数，并提出处理措施建议；

5 填方路段应对路基填筑可用材料质量及开采运输条件作出评价，并提出料

场选择、材料击实性指标、填筑压实质量控制措施建议；

6 高填路基应提供路基稳定性分析计算参数，软土地区的高填路堤应提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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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1

城市道路

和

支挡工程

基变形计算的参数；

7 斜坡路基及深挖路堑地段，应提供边坡稳定性验算参数。必要时验算边坡

稳定性并提出支挡方式或开挖放坡的建议。

5.5.8 支挡结构工程分析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根据支挡工程所处位置的地质构造、地层岩性，提供支挡结构设计、施工

所需的岩土物理力学指标；

2 评价支挡结构及地基稳定性；

3 提供地基处理方法和支挡工程类型优选建议；

4 根据支挡地段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支挡建筑物的影响，提出排水、

降水措施建议。

5 提出工程施工监测建议。

3.6.1.2 城市桥涵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6.4.5 详细勘察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对地基基础方案进行分析评价，提供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对设计与施工

中的岩土工程问题提出建议；

2 当拟采用桩基时，提出桩型、施工方法的建议，分析拟选桩端持力层及下

卧层的分布规律，提出桩端持力层方案的建议；

3 提供计算单桩承载力、桩基变形验算的岩土参数，评价成（沉）桩可能性，

论证桩的施工条件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 当桩身周围有液化土层分布时，应评价液化土层对基桩设计的影响，提供

相应参数；

5 当桩身周围存在可能产生负摩阻力的土层时，应分析其对基桩承载力的影

响；

6 当拟采用沉井时，提供井壁与土体间的摩擦力、沉井设计、施工和沉井基

础稳定性验算的相关岩土参数。对沉井外壁与土的摩阻力，当无测试数据时，可

按本规范附录 B取值；

7 评价地下水对沉井施工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沉井施工可能性，论证沉井施工

条件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8 对涵洞、人行地下通道等工程，分析评价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工程需要

时，应进行专项工作，分析评价地下水在运营期间的变化，提供抗浮设计的建议；

9 对在河床中设墩台的桥梁，应提供抗冲刷计算所需的岩土参数。

6.4.6 对遇有的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分析评价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岩溶发育地区，应根据岩溶发育的地质背景、溶洞、土洞、塌陷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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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6.1.2 城市桥涵

平面位置和顶底标高，分析岩溶的稳定性及其对拟建桥涵工程的影响，提出治理

和监测的建议；

2 当存在采空区时，应根据采空区的埋深、范围和上覆岩层的性质等评价桥

涵工程地基的稳定性，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3 湿陷性土地区，应根据土层的湿陷程度、地下水条件，分析评价湿陷性土

对桥涵工程的危害程度并提出地基处理措施的建议；

4 膨胀岩土地区，应评价膨胀岩土的工程特性，并应根据场地的环境条件和

岩土体增水后体积膨胀、强度衰减和失水后体积收缩、强度增大的变化特点，综

合评价桥涵工程的地基强度和变形特征；

5 软土地区，应根据软土的分布范围、分布规律和物理力学性质，评价桥涵

地基的稳定性和变形特征，并提出地基处理措施的建议；

6 多年冻土地区，应根据多年冻土的类型、工程地质条件及采用的设计原则，

综合评价多年冻土的地基强度、变形特征，并提出地基处理措施的建议；

7 对厚层填土，应根据填土的堆积年代、物质组成、均匀性、密实度等，评

价其对拟建桥涵地基基础的影响，提出加固处理措施的建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5.5.5 桥涵工程的分析评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通过分析桥位边的建筑物分布、地形地貌、水文与地质条件及岸坡的不良

地质作用，评价桥址的适宜性和桥台、岸坡的稳定性；

2 根据任务要求提供跨河桥水文资料、河床冲刷情况及河床物质组成；

3 根据地层岩性分布、河床冲淤变化趋势、地下水埋藏条件以及地基岩土的

工程性质，并根据地基土冻胀深度，提出基础埋置深度和持力层选择建议，提供

地基承载力及沉降验算参数；

4 存在具有水头压力差的砂层、粉土地层时，应评价产生潜蚀、流土、管涌

的可能性；

5 桥梁墩台明挖基础及地下箱涵通道等地下工程，应提供边坡稳定性验算参

数，提出施工时地下水控制、岩土体支护与对相邻建筑物、管线监测建议；

6 采用桩基础时，应符合本规定 4.5.8 条要求；

7 采用沉井基础时，应复核下列要求：

1）提供沉井外壁与周围岩土的摩阻力；

2）在河床、岸边施工时，评价人工开挖边坡对岸坡稳定性影响；

3）阐明影响施工的块石、漂石和其他障碍物，分析沉井施工对对邻近建筑地

影响；

4）评价沉井地基承载力；

5）提供相关处理岩土参数，提出沉井施工问题防治措施的建议。



35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6.1.3
城市室外

管道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8.4.5 详细勘察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分析评价拟建场地的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的分布情况及其对管道的

影响，提供相应处理措施的建议；

2 对拟采用明挖施工方案的深埋管道及工作竖井，应提供基坑边坡稳定性计

算参数及基坑支护设计参数；

3 分析评价地下水对工程设计、施工的影响，提供地下水控制所需地层参数，

并评价地下水控制方案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

4 当采用顶管、定向钻敷设管道时，应提供相应工法设计、施工所需参数；

对于稳定性较差地层及可能产生流砂、管涌等地层，应提出预加固处理的建议；

5 管道穿越堤岸时，应分析破堤对堤岸稳定性的影响和堤岸变形对管道的影

响，提供相关建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5.5.6 室外管线工程的分析评价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存在不良地质作用的地段，应评价其发展趋势及危害程度，分析管线产生

沉陷、不均匀变形或整体失稳的可能性，必要时提出整治措施建议和防治工程设

计参数；

2 明挖直埋管线应根据埋置深度、沿线地面建筑或地下埋设物位置、岩土性

质及地下水位等条件，分析明挖直埋的可行性和基槽边坡的稳定性，对可能产生

潜蚀、流沙、管涌和坍塌的边坡提出降排水、支护或放坡措施建议；

3 顶管工程应分析顶管段地层岩性变化、富水特征及其影响，提供顶管设计

所霈参数及工作井与接收井地下水控制、支护措施建议，对顶管实施可行性作出

初步评价；

4 根据不同类型的管材，分段判定环境水和土对管道和管基材料的腐蚀性，

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3.6.2 成果报告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 56-2012

11.2.4 详细勘察报告宜包括以下内容：

1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和依据的技术标准；

2 拟建工程概况；

3 勘察方法和勘察工作布置；

4 场地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地震效应、地层岩性及均匀性；

5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岩土的强度参数、变形计算参数等的建议值；

6 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变化规律及其和地表水补排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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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3.6.2 成果报告

7 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

8 可能影响工程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特殊性岩土的描述及其危

害程度的评价；

9 地基基础方案的分析论证及设计所需的各项岩土参数；

10 对建（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的岩土工程问题的分析预测及预防、

监控及治理措施的建议；

11 各类市政工程的重点分析评价内容；

12 附图表：勘探点平面布置图、工程地质柱状图、工程地质剖面图、原位

测试成果图表、室内试验成果图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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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4.1 基本规定

4.1.1 基本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0.3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应广泛搜集已有的勘察设计与施工资料，科学

制定勘察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提供资料完整、数据可靠、评价正确、建议合理

的勘察报告。

3.0.6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工程重要性等级、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和

工程周边环境风险等级制定勘察方案，采用综合的勘察方法，布置合理的勘察工

作量，查明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岩土工程评价，提供设计、施工

所需的岩土参数，提出岩土治理、环境保护以及工程监测等建议。

4.1.2 勘察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2.3 详细勘察应进行下列工作：

1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特征、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

治理方案的建议；

2 查明场地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年代、成因、分布范围、工程特性，分析

和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能力，提出天然地基、地基处理或桩基等地

基基础方案的建议，对需进行沉降计算的建（构）筑物、路基等，提供地基变形

计算参数；

3 分析地下工程围岩的稳定性和可挖性，对围岩进行分级和岩土施工工程分

级，提出对地下工程有不利影响的工程地质问题及防治措施的建议，提供基坑支

护、隧道初期支护和衬砌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4 分析边坡的稳定性，提供边坡稳定性计算参数，提出边坡治理的工程措施

建议；

5 查明对工程有影响的地表水体的分布、水位、水深、水质、防渗措施、淤

积物分布及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等，分析地表水体对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

6 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提供场地的地下水类型、勘察时水位、水质、岩

土渗透系数、地下水位变化幅度等水文地质资料，分析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提

出地下水控制措施的建议；

7 判定地下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8 分析工程周边环境与工程的相互影响，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

9 应确定场地类别，对抗震设防烈度大于 6 度的场地，应进行液化判别，提

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10 在季节性冻土地区，应提供场地土的标准冻结深度。



38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4.1.2.1 地下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1 地下车站主体、出入口、风井、通道，地下区间、联络通道等地下工程的

详细勘察，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7.2.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节规定。

7.3.2 地下工程详细勘察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明各岩土层的分布，提供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提供地下工程

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层的基床系数、静止侧压力系数、热物理指标和电阻率等

岩土参数；

2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及对工程施工不利的饱和砂层、卵石层、

漂石层等地质条件的分布与特征，分析其对工程的危害和影响，提出工程防治措

施的建议；

3 基岩地区应查明岩石风化程度，岩层层理、片理、节理等软弱结构面的产

状及组合形式，断裂构造和破碎带的位置、规模、产状和力学属性，划分岩体结

构类型，分析隧道偏压的可能性及危害；

4 对隧道围岩的稳定性进行评价，按照本规范附录 E、附录 F 进行围岩分级、

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分析隧道开挖、围岩加固及初期支护等可能出现的岩土工程

问题，提出防治措施建议，提供隧道开挖方式选择、围岩加固、初期支护和衬砌

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5 对基坑边坡的稳定性进行评价，分析基坑支护可能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

提出防治措施建议，提供基坑支护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6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施工的影响，预测基坑和隧道突水、涌砂、流土、管涌

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需进行地下水控制时，应进行水文地质试验，提出地下水

控制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

7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结构的作用，对需采取抗浮措施的地下工程，提出抗浮

设计水位的建议，提供抗拔桩或抗浮锚杆设计所需的各岩土层的侧摩阻力或锚固

力等计算参数，必要时对抗浮设计水位进行专题研究；

8 分析评价工程降水、岩土开挖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周边环境保护

措施的建议；

9 对出入口与通道、风井与风道、施工竖井与施工通道、联络通道等附属工

程及隧道断面尺寸变化较大区段，应根据工程特点、场地地质条件和工程周边环

境条件进行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

10 对地基承载能力、地基处理和围岩加固效果等的工程检测提出建议，对

工程结构、工程周边环境、岩土体的变形及地下水位变化等的工程监测提出建议。

4.1.2.2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4.1 高架工程详细勘察宜包括高架车站、高架区间及其附属工程的勘察，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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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高架工程

符合本规范第 7.2.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节要求。

7.4.2 高架工程详细勘察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明场地各岩土层类型、分布、工程特性和变化规律；确定墩台基础与桩

基的持力层，提供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分析桩基承载性状，结合当地

经验提供桩基承载力计算和变形计算参数。

2 查明溶洞、土洞、人工洞穴、采空区、可液化土层和特殊性岩土的分布与

特征，分析其对墩台基础和桩基的危害程度，评价墩台地基和桩基的稳定性，提

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3 采用基岩作为墩台基础或桩基的持力层时，应查明基岩的岩性、构造、岩

面变化、风化程度，确定其坚硬程度、完整程度和基本质量等级，判定有无洞穴、

临空面、破碎岩体或软弱岩层。

4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墩台基础及桩基设计和施工的影响；判

定地下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 查明场地是否存在产生桩侧负摩阻力的地层，评价负摩阻力对桩基承载力

的影响，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6 分析桩基施工存在的岩土工程问题，评价成桩的可能性，论证桩基施工对

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7 对基桩的完整性和承载能力提出检测的建议。

4.1.2.3
路基、涵洞

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5.1 路基、涵洞工程勘察宜包括路基工程、涵洞工程、支挡结构及其附属工程

的勘察。路基、涵洞工程勘察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7.2.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

节规定。

7.5.2 一般路基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地层结构、岩土性质、岩层产状、风化程度及水文地质特征；分段划

分岩土施工工程等级；评价路基基底的稳定性。

2 应分段采取岩土试样进行物理力学试验，采取水试样进行水质分析。

7.5.3 高路堤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基底地层结构，岩土性质，覆盖层与基岩接触面的形态。查明不利倾

向的软弱夹层，并评价其稳定性。

2 调查地下水活动对基底稳定性的影响。

3 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应布置横剖面。

4 应分段采取岩土试样进行物理力学试验，提供验算地基强度及变形的岩土

参数。

5 分析基底和斜坡稳定性，提出路基和斜坡加固方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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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路基、涵洞

工程

7.5.4 深路堑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场地的地形、地貌、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地质问题；调查沿线天然

边坡、人工边坡的工程地质条件；分析边坡工程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2 土质边坡应查明土层厚度、地层结构、成因类型、密实程度及下伏基岩

面形态和坡度。

3 岩质边坡应查明岩层性质、厚度、成因、节理、裂隙、断层、软弱夹层

的分布、风化破碎程度；主要结构面的类型、产状及充填物。

4 查明路堑影响深度范围的含水层、地下水埋藏条件、地下水动态，评价

地下水对路堑边坡及结构稳定性的影响，需要时应提供路堑结构抗浮设计的建议。

5 建议路堑边坡坡度，分析评价路堑边坡的稳定性，提供边坡稳定性计算

参数，提出路堑边坡治理措施的建议。

6 调查雨期、暴雨量、汇水范围和雨水对坡面、坡脚的冲刷及对坡体稳定

性的影响。

7.5.5 支挡结构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支挡地段地形、地貌、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地层结构及岩

土性质，评价支挡结构地基稳定性和承载力，提供支挡结构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提出支挡形式和地基基础方案的建议。

2 查明支挡地段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支挡结构的影响，提出处理

措施的建议。

7.5.6 涵洞详细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明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天然沟床稳定状态、隐伏的基岩斜坡、

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

2 查明涵洞场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必要时进行水文地质试验，提供水文地

质参数。

3 应采取勘探、测试和试验等方法综合确定地基承载能力，提供涵洞设计

所需的岩土参数。

4 调查雨期、雨量等气象条件及涵洞附近的汇水面积。

4.1.2.4

地面车站、

车辆基地

各类建筑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6.1 车辆基地的详细勘察宜包括站场股道、出入线、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

施的勘察。

7.6.2 车辆基地可根据不同建筑类型分别进行勘察，同时考虑场地挖填方对勘察

的要求。

7.6.3 地面车站、各类建筑及附属设施的详细勘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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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

地面车站、

车辆基地

各类建筑

程勘察规范》GB 50021 的有关规定执行。

7.6.4 站场股道及出入线的详细勘察，可根据线路敷设形式按照本规范第 7.3

节～7.5 节的规定执行。

4.2
勘探点

的布置

4.2.1

勘探点的

布置原则

与间距

4.2.1.1 地下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3 勘探点间距根据场地的复杂程度、地下工程类别及地下工程的埋深、断面

尺寸等特点可按表 7.3.3 的规定综合确定。

表 7.3.3 勘探点间距（m）

场地复杂程度 复杂场地 中等复杂场地 简单场地

地下车站勘探点间距 10～20 20～40 40～50

地下区间勘探点间距 10～30 30～50 50～60

7.3.4 勘探点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站主体勘探点宜沿结构轮廓线布置，结构角点以及出入口与通道、风

井与风道、施工竖井与施工通道、联络通道等附属工程部位应有勘探点控制。

2 每个车站不应少于 2 条纵剖面和 3 条有代表性的横剖面。

3 采用立柱桩的车站，勘探点的平面布置宜结合立柱桩的位置布设。

4 区间勘探点宜在隧道结构外侧 3m～5m 的位置交叉布置。

5 在区间隧道洞口、陡坡段、大断面、异型断面、工法变换等部位以及联

络通道、渡线、施工竖井等应有勘探点控制，并布设剖面。

6 山岭隧道勘探点的布置可执行现行行业标准《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TB 10012 的有关规定。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4.3.5 隧道工程勘探、地质测试应结合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地质条件复杂的隧道宜采用综合勘探方法。地质条件复杂的深钻孔应综合

利用。

2 钻孔位置和数量应视地质复杂程度而定。洞门附近覆土较厚时，应布置勘

探孔；地质复杂，长度大于 1000m 的隧道，洞身应按不同地貌及地质单元布置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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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地下工程

探孔查明地质条件，重要的不良地质、特殊岩土地段，可能产生突泥危害地段等

处应有钻孔控制；穿越城市和大江大河的隧道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勘探或专题研究。

洞身地段的钻孔位置宜布置在中线外 8～10m。钻探完毕，应回填封孔。

4.2.1.2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4.3 勘探点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架车站勘探点应沿结构轮廓线和柱网布置，勘探点间距宜为 15m～35m。

当桩端持力层起伏较大、地层分布复杂时，应加密勘探点。

2 高架区间勘探点应逐墩布设，地质条件简单时可适当减少勘探点。地质条

件复杂或跨度较大时，可根据需要增加勘探点。

4.2.1.3
路基涵洞

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5.7 勘探点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般路基勘探点间距为 50m～100m，高路堤、深路堑、支挡结构勘探点间

距可根据场地复杂程度按表 7.5.7 的规定综合确定。

表 7.5.7 勘探点间距（m）

复杂场地 中等复杂场地 简单场地

15～30 30～50 50～60

2 高路堤、陡坡路堤、深路堑应根据基底和斜坡的特征，结合工程处理措施，

确定代表性工程地质断面的位置和数量。每个断面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3 个，地质

条件简单时不宜少于 2 个。

3 深路堑工程遇有软弱夹层或不利结构面时，勘探点应适当加密。

4 支挡结构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3 个。

5 涵洞的勘探点不宜少于 2 个。

4.2.2
勘探孔

深度

4.2.2.1 地下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5 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地基、隧道围岩、基坑边坡稳定性分析、变形

计算以及地下水控制的要求。

2 车站工程，控制性勘探孔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小于 25m 或进入结构底板

以下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不小于 5m，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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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 地下工程

小于 15m 或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不小于 3m。

3 区间工程，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小于 3 倍洞径或进

入结构底板以下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不小于 5m，一般性勘探孔应进入结构底板

以下不小于 2 倍洞径或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不小于 3m。

4 当采用立柱桩、抗拔桩或抗浮锚杆时，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其设计的要求。

5 当预定深度范围内存在软弱土层时，勘探孔应适当加深。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4.3.5 隧道工程勘探、地质测试应结合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3 钻探深度应至路肩以下 3～5m；遇溶洞、暗河及其他不良地质时，应适当

加深至溶洞及暗河底以下 5m。

4.2.2.2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4.4 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墩台基础的控制性勘探孔应满足沉降计算和下卧层验算要求。

2 墩台基础的一般性勘探孔应达到基底以下 10m～15m 或墩台基础底面宽度

的 2 倍～3 倍；基岩地段，当风化层不厚或为硬质岩时，应进入基底以下中等风

化岩石地层 2m～3m；

3 桩基的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沉降计算和下卧层验算要求，应穿透桩端

平面以下压缩层厚度；嵌岩桩的控制性勘探孔应深入预计桩端平面以下不小于 3

倍～5倍桩身设计直径，并穿过溶洞、破碎带，进入稳定地层。

4 桩基的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深入预计桩端平面以下3倍～5倍桩身设计直

径，且不应小于 3m，大直径桩不应小于 5m。嵌岩桩一般性勘探孔应深入预计桩端

平面以下不小于 1 倍～3倍桩身设计直径。

5 当预定深度范围内存在软弱土层时，勘探孔应适当加深。

4.2.2.3
路基、涵洞

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5.9 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地基、边坡稳定性分析、变形计算的要求。

2 一般路基的一般性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 5m，高路堤不应小于 8m。

3 路堑的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能探明软弱层厚度及软弱结构面产状，且穿过

潜在滑动面并深入稳定地层内 2m～3m，满足支护设计要求；地下水发育地段，根

据排水工程需要适当加深。

4 支挡结构的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达到基底以下不小于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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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3
路基、涵洞

工程

5 基础置于土中的涵洞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按表 7.5.9 的规定确定。

表 7.5.9 涵洞勘探孔深度（m）

碎石土 砂土、粉土和粘性土 软土、饱和砂土等

3～8 8～15 15～20

注：1 勘探孔深度应由结构底板算起；

2 箱型涵洞勘探孔应适当加深。

6 遇软弱土层时，勘探孔应适当加深。

4.3
取样

与测试

4.3.1 地下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6 地下工程控制性勘探孔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采取岩土试样

及原位测试勘探孔的数量：车站工程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2，区间工程不应

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2/3。

7.3.7 采取岩土试样和进行原位测试应满足岩土工程评价的要求。每个车站或区

间工程每一主要土层的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应少于 10 件（组），且每一

地质单元的每一主要土层不应少于 6 件（组）。

7.3.8 原位测试应根据需要和地区经验选取适合的测试手段，并符合本规范第

15 章的规定；每个车站或区间工程的波速测试孔不宜少于 3 个，电阻率测试孔不

宜少于 2 个。

15.12.3 每个地下车站均宜进行地温测试，测试点宜布设在隧道上下各一倍洞径

深度范围；发现有热源影响区域、采用冻结法施工或设计有特殊要求的部位应布

置测试点。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4.3.5 隧道工程勘探、地质测试应结合采用的施工方法进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5 应取代表性岩土式样进行物理力学性质试验。

6 对有害矿体和气体，应取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4.3.2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4.5 高架工程控制性勘探孔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取样及原位测

试孔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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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高架工程

7.4.6 采取岩土试样和原位测试应符合本规范第 7.3.7 条的规定。

7.4.7 原位测试应根据需要和地区经验选取适合的测试手段，并符合本规范第

15 章的规定；每个车站或区间工程的波速测试孔不宜少于 3 个。

4.3.3
路基、涵洞

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5.8 控制性勘探孔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3，取样及原位测试孔数量

应根据地层结构、土的均匀性和设计要求确定，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2。

4.4 室内试验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6.1.1 岩土室内试验的试验方法、操作和采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 和《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 的有

关规定。

16.2.1 土的物理性质试验应测定颗粒级配、比重、天然含水量、天然密度、塑

限、液限、有机质含量等。

16.3.1 土的力学性质试验一般包括固结试验、直剪试验、三轴压缩试验、膨胀

试验、湿陷性试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静止侧压力系数试验、回弹试验、基

床系数试验等。

4.4.1 地下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9 室内试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6 章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剪强度室内试验方法应根据施工方法、施工条件、设计要求等确定。

2 静止侧压力系数和热物理指标试验数据每一主要土层不宜少于 3组。

3 宜在基底以下压缩层范围内采取岩土试样进行回弹再压缩试验，每层试验

数据不宜少于 3 组。

4 隧道范围内的碎石土和砂土应测定颗粒级配，粉土应测定粘粒含量。

5 应采取地表水、地下水水试样及地下结构范围内的岩土试样进行腐蚀性试

验，地表水每处不应少于 1 组，地下水或岩土试样每层不应少于 2 组。

6 基岩地区应进行岩块的弹性波波速测试，并应进行岩石的饱和单轴抗压强

度试验，必要时尚应进行软化试验；对软岩、极软岩可进行天然湿度的单轴抗压

强度试验。每个场地每一主要岩层的试验数据不少于 3 组。

7.3.10 基床系数在有经验地区可通过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结合本规范附录 H 的

经验值综合确定，必要时通过专题研究或现场 K30载荷试验确定。



46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4.4.1 地下工程

7.3.11 基岩地区应根据需要提供抗剪强度指标、软化系数、完整性指数、岩体

基本质量等级等参数。

7.3.12 岩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宜通过室内试验、原位测试结合当地的工程经验综

合确定。

4.4.2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4.8 室内试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6 章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需估算基桩的侧阻力、端阻力和验算下卧层强度时，宜进行三轴剪切试

验或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三轴剪切试验受力条件应模拟工程实际情况。

2 需要进行沉降计算的桩基工程，应进行压缩试验，试验最大压力应大于自

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之和。

3 桩端持力层为基岩时，应采取岩样进行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必要时尚

应进行软化试验；软岩和极软岩，可进行天然湿度的单轴抗压强度试验；对无法

取样的破碎和极破碎岩石，应进行原位测试。

4.4.3
路基、涵洞

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5.1 路基、涵洞工程勘察宜包括路基工程、涵洞工程、支挡结构及其附属工程

的勘察。路基、涵洞工程勘察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7.2.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本

节规定。

7.5.2 一般路基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2 应分段采取岩土试样进行物理力学试验，采取水试样进行水质分析。

7.5.3 高路堤详细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4 应分段采取岩土试样进行物理力学试验，提供验算地基强度及变形的岩土

参数。

7.5.6 涵洞详细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3 应采取勘探、测试和试验等方法综合确定地基承载能力，提供涵洞设计所

需的岩土参数。

4.5 地下水

4.5.1 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0.2.1 地下水的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搜集区域气象资料，评价其对地下水的影响。

2 查明地下水的类型和赋存状态、含水层的分布规律，划分水文地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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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勘察

3 查明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和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

4 查明勘察时的地下水位，调查历史最高地下水位、近 3~5 年最高地下水位、

地下水水位年变化幅度、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5 提供地下水控制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

6 调查是否存在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可能的污染程度。

7 评价地下水对工程结构、工程施工的作用和影响，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8 必要时评价地下工程修建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10.2.2 山岭隧道或基岩隧道工程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查明不同岩性接触带、断层破碎带及富水带的位置与分布范围。

2 当隧道通过可溶岩地区时，查明岩溶的类型、蓄水构造和垂直渗流带、

水平径流带的分布位置及特征。

3 预测隧道通过地段施工中可能发生集中涌水段、点的位置以及对工程的

危害程度。

4 分段预测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最大涌水量和正常涌水量，并提出工程措

施的建议。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4.8.5 当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在基坑开挖过程中需要对地下水进行控制（降

水或隔渗），且已有资料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4.3.3 隧道通过地段的水文地质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隧道通过地段的井、泉情况，分析水文地质条件，判明地下水的类

型、水质、侵蚀性、补给来源等，预测洞身最大及正常分段涌水量，并取样进行

水质分析；

2 在岩溶发育区，应分析突水、突泥的危险，充分估计隧道施工诱发地面

塌陷和地表水漏失等破坏环境条件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工程措施意见；

3 特长隧道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中、长隧道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勘察与

评价工作。

4.5.2 水位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0.3.2 勘察时遇地下水应量测水位。当场地存在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时，

应分层量测。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7.2.2 地下水位的量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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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水位

1 遇地下水时应量测水位；

3 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的水位量测，应采取止水措施，将被测含水

层与其他含水层隔开。

4.5.3

水土腐蚀

性测试

与判别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3.9 室内试验应符合本规范第 16 章的规定，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5 应采取地表水、地下水水试样或地下结构范围内的岩土试样进行腐蚀性试

验，地表水每处不应少于 1 组，地下水或岩土试样每层不应少于 2 组。

10.2.5 对工程有影响的地下水应采取水试样进行水质分析，水质分析试验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 的有关规定。

10.4.4 地下水、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

察规范》GB 50021 的有关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 年版）

12.1.3 水和土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Ca
2+
、Mg

2+
、Cl

-
、SO4

2-
、

HCO3

-
、CO3

2-
、侵蚀性 CO2、游离 CO2、NH4

+
、OH

-
、总矿化度；

2 土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Ca
2+
、Mg

2+
、Cl

-
、SO4

2-
、

HCO3

-
、CO3

2-
的易溶盐（土水比 1:5）分析；

3 土对钢结构的腐蚀性的测试项目包括：pH 值、氧化还原电位、极化电流

密度、电阻率、质量损失；

4 腐蚀性测试项目的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12.1.3 的规定。

4.5.4
地下水

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0.4.1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应评价地下水的作用，包括地下水力学作用

和物理、化学作用。

4.5.5
地下水

控制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0.5.1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施工方法、开挖深度、含水层岩性和

地层组合关系、地下水资源和环境要求，建议适宜的地下水控制方法。

10.5.3 采用降水方法进行地下水控制时，应评价工程降水可能引起的岩土工程

问题：

1 评价降水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程度。

2 评价降水形成区域性降落漏斗和引发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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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地下水

控制

3 采用辐射井降水方法时，应评价土层颗粒流失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

4 采用减压井降水方法时，应分析评价基底稳定性和水位下降对工程周边环

境的影响。

10.5.4 采用帷幕隔水方法时，应分析截水帷幕的深度、施工工艺的可行性，并

分析施工中存在的风险。

4.6

场地和

地基的

地震效应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工程和地面建筑工程的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应分别执行

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的有关规定。当设计有其他要求时应满足设计要求。

4.6.1 基本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

4.1.2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场地与地基的勘察和评价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确定场地土的类型和场地类别；

2 对可能产生滑坡、塌陷、崩塌和采空区等的岩土体，进行地震作用下的地

基稳定性评价；

3 对判别液化的土层，根据液化等级提出处理方案；当不进行抗液化处理时，

应计入液化效应的影响对土层的设计参数进行修正；

4 划分场地抗震地段类别。

4.6.2

划分有利

、不利和

危险地段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

4.2.1 场地抗震地段类别应按表 4.2.1 划分。

表 4.2.1 场地抗震地段类别划分

地段类别 地质、地形、地貌

有利地段
稳定基岩，坚硬土，开阔、平坦、密实、均匀的中硬

土等。

一般地段 不属于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不利地段

软弱土，液化土，条状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

陡坡，河岸和边坡的边缘，平面分布上成因、岩性、

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如故河道、疏松的断层破碎

带、暗埋的塘泯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 ,高含水量的

可塑黄土，地表存在结构性裂缝等。

危险地段
地震时可能会发生滑坡、崩塌、地陷、泥石流等及发

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位错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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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地震动

参数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

1.0.4 抗震设防采用的地震动参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18306 执行；已进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应按审批结果取值。

4.6.4 场地类别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

4.2.6 工程场地类别，应根据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划分为 4类，

并应符合表 4.2.6 的规定，当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处于表 4.2.6 所列

场地类别分界线的界线值附近时，宜按插值方法确定地震作用计算所用的场地特

征周期。

表 4.2.6 工程场地类别与场地土层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对应表

注：表中υse为场地土层等效剪切波速（m/s）；d为场地覆盖层厚度（m）。

土层等效剪

切波速（m/s）

场地类别

Ⅰ
Ⅱ Ⅲ Ⅳ

Ⅰ0 Ⅰ1

υse＞800 d=0 - - - -

800≥

υse＞500
- d=0 - - -

500≥

υse＞250
- d＜5 d≥5 - -

250≥

υse＞150
- d＜3 3≤d＜50 d＞50 -

υse≤150 - d＜3 3≤d＜15 15≤d＜80 d＞80

4.6.5 液化判别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

4.4.1 当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05g 时，对标准设防类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物可

不进行场地地震液化判别和处理；对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物可按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 0.10g 的要求进行场地地震液化判定和处理。当抗震

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10g 及以上时，重点设防类、标准设防类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物可按本地区的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的要求或采用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的结果进行场地地震液化判别；特殊设防类轨道交通结构物应进行专

门的场地液化和处理措施研究。对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轨道交通结构物，宜

对遭遇 E3 地震作用时的场地液化效应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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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不良地质

作用

采空区、岩溶、地裂缝、地面沉降、有害气体等不良地质作用的勘察应符合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 的规定；对工程有影响的其他不良

地质作用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规程进行勘察。

4.7.1 基本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1.1 拟建工程场地或其附近存在对工程安全有不利影响的不良地质作用且无

法规避时，应进行专项勘察工作。

4.7.2 采空区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2.6 采空区地段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采空区的稳定性。

2 采空区的变形情况和发展趋势。

3 采空区对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影响。

4 采空区中残存的有害气体、充水情况及其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5 线路通过采空区应采取的工程措施。

6 施工和运营期间防治措施的建议。

4.7.3 岩溶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3.7 岩溶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应阐明岩溶的空间分布、发育程度、发育规律、对各类工程的影响和处理

原则、存在问题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2 岩溶地段基坑、隧道涌水量应采用多种方法计算比较确定，并应对岩溶突

水、突泥位置和强度、地下水位下降的可能性、对地表水和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

可能发生地面塌陷的地段等岩土工程问题作出预测和评估，提出可行的设计、施

工措施建议。

3 岩溶地面塌陷应根据岩溶发育程度、土层厚度与结构、地下水位等主要因

素综合评价，分析塌陷的主要原因，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4 线路工程跨越、置于隐伏溶洞之上时，应评价隐伏溶洞的稳定性。

4.7.4 地裂缝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4.4 地裂缝场地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地质图中应标明地裂缝在地面的位置、延伸方向及相应的坐标，分出

主变形区和微变形区。

2 工程地质剖面图中应标明地裂缝的倾向、倾角及主变形区和微变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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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地裂缝

3 评价地裂缝的活动性及活动速率，预估地裂缝在工程设计周期内的最大变

形量。

4 提出减缓或预防地裂缝活动的措施。

5 地上工程不宜建在地裂缝上，应根据其重要程度建议合理的避让距离，必

须建在地裂缝上时，应建议需采取的工程措施。

6 地下工程宜避开地裂缝，应根据其分布情况建议合理的避让距离，无法避

开时，宜大角度穿越，并应建议需采取的工程措施。对于活动地裂缝，尚应建议

工程线路的通过方式。

7 应评价地裂缝对工程开挖、隧道涌水的影响，建议需采取的工程措施。

8 提出对工程结构和地裂缝进行长期监测的建议。

4.7.5 地面沉降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5.5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通过已发生地面沉降或可能发生地面沉降的地区时，

应评价地面沉降对工程线路的影响，提出建设和运营期间的工程措施建议。

4.7.6 有害气体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1.6.5 有害气体的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下工程通过段的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有害气体生气层、储气层的

埋深、长度、厚度、与线路交角、分布趋势、物理化学性质及封闭圈特征。

2 地下工程通过段的有害气体类型、含量、浓度、压力，预测施工时有害气

体突出危险性、突出位置、突出量，评价有害气体对施工及运营的影响，提出工

程措施的建议。

4.8
特殊性

岩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中常见的特殊性岩土主要有填土、软土、湿陷性

土、膨胀岩土、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若工作中遇到红粘土、混合土、

多年冻土、盐渍岩土和污染土等特殊性岩土，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范、规程进行

岩土工程勘察。

4.8.1 湿陷性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4.1 湿陷性土的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1 湿陷性土的年代、成因、分布及其与地质、地貌、气候之间的关系。

2 湿陷性土的地层结构，厚度变化以及与非湿陷性土层的关系。

3 湿陷系数与自重湿陷系数随深度的变化。

4 湿陷类型和不同湿陷等级的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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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湿陷性土

5 古墓、井坑、井巷、地道等的分布。

6 降水的积聚与排泄条件，地下水位季节变化幅度及升降趋势。

7 当地消除湿陷性的建筑经验。

12.4.2 湿陷性土的勘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探井数量宜占取土勘探点总数的 1/3~1/2。

2 取土勘探点的数量不应少于勘探点总数的 1/2~2/3，当勘探点间距较大或

数量不多时，宜将所有勘探点作为取土勘探点。

3 勘探孔的深度，除应大于地基压缩层深度外，在非自重湿陷性场地尚应

达到基础底面以下不小于 10m；在自重湿陷性场地尚应大于自重湿陷性土层的深

度，并应满足工程设计与施工的特殊需要。

4 土试样应为Ⅰ级土样，并应在探井中取样，竖向间距宜为 1m，土样直径

不应小于 120mm；取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

的有关规定执行。

5 探井和钻孔应分层回填夯实，回填土的干密度不应小于 1.5g/cm
3
。

4.8.2 软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3.1 软土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 软土的成因类型、形成年代、岩性、分布规律、厚度变化、地层结构及均

匀性。

2 软土分布区的地形、地貌特征，尤其是沿线微地貌与软土分布的关系，以

及古牛轭湖、埋藏谷，暗埋的塘、浜、坑、穴、沟、渠等分布范围及形态。

3 软土硬壳层的分布、厚度、性质及随季节变化情况；硬夹层的空间分布、

形态、厚度及性质；下伏硬底层的岩土组成、性质、埋深和起伏。

4 软土的沉积环境、固结程度、强度、压缩特性、灵敏度、有机质含量等。

5 地下水类型、埋藏深度与变化幅度、补给与排泄条件，软土中各含水层的

分布、颗粒成份、渗透系数；地表水汇流和水位季节变化、地表水疏干条件等。

6 调查基坑开挖施工、隧道掘进、基桩施工、填筑工程、工程降水等造成的

土性变化、土体位移、地面变形及由此引起的工程设施受损或破坏及处理的情况。

4.8.3 填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2.1 填土的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1 地形、地物的变迁，填土的来源、物质成份、堆填方式。

2 不同物质成份填土的分布、厚度、深度、均匀程度及相互接触关系。

3 不同物质成份填土的堆填时间与加载、卸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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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填土

4 填土的含水量、密度、颗粒级配、有机质含量、密实度、压缩性、湿陷性

及腐蚀性等。

5 地下水的赋存状态、补给、径流、排泄方式及腐蚀性等。

12.2.4 填土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阐明填土的成份、分布、厚度与岩土工程性质及其变化。

2 对填土的承载力、抗剪强度、基床系数和天然密度等提出建议值。

3 暗挖工程应评价填土及其含水状况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影响，提出处理措

施和监测工作的建议。

4 明挖、盖挖工程应评价填土对边坡坡度、支护形式及施工的影响，提出处

理措施和监测工作的建议。

5 填土开挖时应进行验槽，必要时应补充勘探及测试工作。

4.8.4 膨胀岩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5.1 膨胀土的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1 膨胀土的地层岩性、形成年代、成因、结构、分布及节理、裂隙等特征。

2 膨胀土分布区的地形、地貌特征。

3 膨胀土分布区不良地质作用的发育情况与危害程度。

4 膨胀土的强度、胀缩特性及不同膨胀潜势、胀缩等级的分布特征。

5 地表水的排泄条件，地下水位与变化幅度。

6 多年的气象资料及大气的影响深度。

7 当地的建筑经验，建筑物与道路的破坏形式，发生发展特点与防治措施等。

12.5.2 膨胀土的勘探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勘探点宜结合地貌特征和工程类型布置，采用钻探和井探相结合，钻探宜

采用干钻。

2 取土试样钻孔、探井的数量不应少于钻孔、探井总量的 1/2。

3 勘探深度，除应超过压缩层深度外，尚应大于大气影响深度。勘探深度还

应满足各类工程设计的需要。

4 在大气影响深度内的土试样，取样间隔宜为 1m，在大气影响深度以下，

取样间隔可适当增大。

5 钻孔、探井应分层回填夯实。

12.5.4 膨胀岩的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除满足本规范第 12.5.1 条的规定外，尚应查明膨胀岩的地质构造、岩层

产状、风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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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膨胀岩土

2 勘探点应结合工程类型布置，勘探孔深度应大于大气影响深度和满足各类

工程设计的需要。

3 按岩性、风化带分层采取代表性样品，进行密度、含水量、自由膨胀率、

膨胀力、岩石的饱和吸水率等试验。

4.8.5
风化岩

和残积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2.6.1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勘察应着重查明下列内容：

1 母岩的地质年代和名称。

2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分布、埋深与厚度变化。

3 原岩矿物的风化程度、组织结构的变化程度。

4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不均匀程度，破碎带和软弱夹层的分布、

特征。

5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中岩脉的分布。

6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透水性和富水性。

7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参数。

8 当地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工程经验。

4.9 工法勘察

4.9.1
明挖法

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2.1 明挖法勘察应提供放坡开挖、支护开挖及盖挖等设计、施工所需要的岩土

工程资料。

9.2.3 明挖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场地岩土类型、成因、分布与工程特性，重点查明填土、暗浜、软弱

土夹层及饱和砂层的分布，基岩埋深较浅地区的覆盖层厚度、基岩起伏、坡度及

岩层产状。

2 根据开挖方法和支护结构设计的需要按照本规范附录 J 提供必要的岩土

参数；按照本规范附录 F 提供岩土工程施工分级。

3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根据土的性质、基坑安全等级、支护形式和工况条件

选择室内试验方法；当地区经验成熟时，也可通过原位测试结合地区经验综合确

定。

4 查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判定基坑开挖人工降低地下水位的可能性，为地

下水控制设计提供参数；分析地下水位降低对工程及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当采

用坑内降水时还应预测降低地下水位对基底、坑壁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处理措

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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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明挖法

勘察

5 根据粉土、粉细砂分布及地下水特征，分析基坑发生流土、管涌、突涌的

可能性。

6 搜集场地附近既有建（构）筑物基础类型、埋深和地下设施资料，并对既

有建（构）筑物、地下设施与基坑边坡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工程周边环境

保护措施的建议。

4.9.2
矿山法

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3.1 矿山法勘察应提供全断面法、台阶法、洞桩（柱）法等施工方法及辅助工

法设计、施工所需要的岩土工程资料。

9.3.3 矿山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第四纪土层隧道应查明场地岩土类型、成因、分布与工程特性，重点查明

隧道通过土层的性状、密实度及自稳性，古河道、古湖泊、地下水、饱和粉细砂

层、有害气体的分布，填土的组成、性质及厚度。

2 基岩地区应查明基岩起伏、岩石坚硬程度、岩体结构形态和完整状态、岩

层风化程度、结构面发育情况、构造破碎带特征、岩溶发育及富水情况、围岩的

膨胀性等。

3 了解隧道影响范围内的地下人防、地下管线、古墓穴及废弃工程残留物的

分布，以及地下管线渗漏、人防充水等情况。

4 根据隧道开挖方法及围岩岩土类型与特征，按照本规范附录 J 提供所需的

岩土参数。

5 预测施工可能产生突水、涌砂、开挖面坍塌、冒顶、边墙失稳、洞底隆起、

岩爆、滑坡、围岩松动等风险的地段，并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6 查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地下水对工程施工的危害，建议合理的地下

水控制措施，提供地下水控制设计、施工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当采用降水措施

时应分析地下水位降低对工程及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

7 根据围岩岩土条件、隧道断面形式和尺寸、开挖特点分析隧道开挖引起的

围岩变形特征；根据围岩变形特征和工程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对隧道开挖步

序、围岩加固、初期支护、隧道衬砌以及环境保护提出建议。

4.9.3
盾构法

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4.1 盾构法勘察应提供盾构机选型、盾构施工、隧道管片设计等所需要的岩土

工程资料。

9.4.3 盾构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场地岩土类型、成因、分布与工程特性，重点查明高灵敏度软土层、



57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4.9.3
盾构法

勘察

松散砂土层、高塑性粘性土层、含承压水砂层、软硬不均地层、含漂石或卵石地

层等的分布和特征，分析评价其对盾构施工的影响。

2 基岩地区应查明岩土分界面位置、岩石坚硬程度、岩石风化程度、结构面

发育情况、构造破碎带、岩脉的分布与特征等，分析其对盾构施工可能造成的危

害。

3 通过专项勘察查明岩溶、土洞、孤石、风化岩和残积土中的球状风化体、

地下障碍物、有害气体的分布。

4 提供砂、卵石和全、强风化岩石的颗粒组成、最大粒径及曲率系数、不均

匀系数、耐磨矿物成份及含量，岩石质量指标（RQD 值)，土层的粘粒含量等。

5 对盾构始发（接收）井及区间联络通道的地质条件进行分析和评价，预测

可能发生的岩土工程问题，提出岩土加固范围和方法的建议。

6 根据隧道围岩条件、断面尺寸和形式，对盾构设备选型及刀盘、刀具的选

择以及辅助工法的确定提出建议，并按照本规范附录 J 提供所需的岩土参数。

7 根据围岩岩土条件及工程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对不良地质体的处理及

环境保护提出建议。

4.9.4
沉管法

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5.2 沉管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搜集河流的宽度、流量、流速、含砂（泥）量、最高洪水位、最大冲刷线、

汛期等水文资料。

2 调查河道的变迁、冲淤的规律以及隧道位置处的障碍物。

3 查明水底以下软弱地层的分布及工程特性。

4 勘探点应布置在基槽及周围影响范围内，沿线路方向勘探点间距宜为

20m～30m，在垂直线路方向勘探点间距宜为 30m～40m。

5 勘探孔深度应达到基槽底以下不小于 10m，并满足变形计算的要求。

6 河岸的管节临时停放位置宜布置勘探点。

7 提供砂土水下休止角、水下开挖边坡坡角。

4.9.5
其它辅助

工法勘察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6.2 沉井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沉井的位置应有勘探点控制，并宜根据沉井的大小和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

程度布置 1 个～4个勘探孔。

2 勘探孔进入沉井底以下的深度：不宜小于 10m，或进入中等风化或微风化

岩层不宜小于 5m。

3 查明岩土层的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特别是影响沉井施工的基岩面起伏、

软弱岩层中的坚硬夹层、球状风化体、漂石等。



58

序号 审查点 审查内容

4.9.5
其它辅助

工法勘察

4 查明含水层的分布、地下水位、渗透系数等水文地质条件，必要时进行抽

水试验。

5 提供岩土层与沉井侧壁的摩擦系数、侧壁摩阻力。

9.6.3 导管注浆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注浆加固的范围内均应布置勘探点。

2 查明土的颗粒级配、孔隙率，岩石的裂隙宽度和分布规律，岩土渗透性，

地下水埋深、流向和流速，有机质含量。

3 宜通过现场试验测定岩土的渗透性。

4 预测注浆施工中可能遇到的工程地质问题，并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9.6.4 冻结法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查明需冻结土层的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其中包括含水量、饱和度、固结

系数、抗剪强度。

2 查明需冻结土层周围含水层的分布，提供地下水流速、地下水中的含盐量。

3 提供地层温度、热物理指标、冻胀率、融沉系数等参数。

4 查明冻结施工场地周围的建（构）筑物、地下管线等分布情况，分析冻结

法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10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和

成果报告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和成果报告尚应符合本要点“二、房屋建筑工程”2.11 条

要求。

4.10.1
岩土工程

分析评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6.5.2 分析和评价地基及围岩的稳定性、均匀性，评价施工工法的适宜性，确定

暗挖车站和区间隧道的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和围岩分级，对设计、施工提出相应的

措施和建议。

6.5.3 评价场地地下水在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间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对工程和环

境的影响，对地下结构的防水和抗浮进行分析；需进行地下水控制时提供地下水

控制设计参数，提出工程地下水控制措施及监测的建议。

6.5.4 分析评价地下工程施工工法对邻近建筑和市政设施的影响，提供稳定性分

析及支护计算的岩土参数。

4.10.1.1
明挖法

施工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8.2.2 明挖法施工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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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1
明挖法

施工

1 分析基底隆起、基坑突涌的可能性，提出基坑开挖方式及支护方案的建议。

2 支护桩墙类型分析，连续墙、立柱桩的持力层和承载力。

3 软弱结构面空间分布、特性及其对边坡、坑壁稳定的影响。

4 分析岩土层的渗透性及地下水动态，评价排水、降水、截水等措施的可行

性。

5 分析基坑开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以及对附近地面、邻近建

（构）筑物和管线的影响。

9.2.7 放坡开挖法勘察应提供边坡稳定性计算所需岩土参数，提出人工边坡最佳

开挖坡形和坡脚、平台位置及边坡坡度允许值的建议。

9.2.8 盖挖法勘察应查明支护桩墙和立柱桩端的持力层深度、厚度，提供桩墙和

立柱桩承载力及变形计算参数。

4.10.1.2
矿山法

施工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8.2.3 矿山法施工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分析岩土及地下水的特性，进行围岩分级，评价隧道围岩的稳定性，提出

隧道开挖方式、超前支护形式等建议。

2 提出可能出现坍塌、冒顶、边墙失稳、洞底隆起、涌水或突水等风险的地

段，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3 分析隧道开挖引起的地面变形及影响范围，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

4 采用爆破法施工时，分析爆破可能产生的影响及范围，提出防治措施的建

议。

4.10.1.3
盾构法

施工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4.5 盾构下穿地表水体时应调查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分析地表水

体对盾构施工可能造成的危害。

9.4.6 分析评价隧道下伏的淤泥层及易产生液化的饱和粉土层、砂层对盾构施工

和隧道运营的影响，提出处理措施的建议。

18.2.4 盾构法施工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分析岩土层的特征、指出盾构选型应注意的地质问题。

2 分析复杂地质条件以及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对盾构的施工的影响。

3 提出在软硬不均地层中的开挖措施及开挖面障碍物处理方法的建议。

4 分析盾构施工可能造成的土体变形，对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防治措

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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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4 高架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8.2.5 高架工程应重点分析评价下列内容：

1 分析岩土层的特征，建议天然地基、桩基持力层，评价天然地基承载力、

桩基承载力，提供变形计算参数。

2 评价成桩的可能性，指出成桩过程应注意的问题。

3 分析评价岩溶、土洞等不良地质作用和膨胀土、填土等特殊性岩土对桩基

稳定性和承载力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4.10.1.5
地面车站、

车辆基地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7.6.3 地面车站、各类建筑及附属设施的详细勘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

勘察规范》GB 50021 的有关规定执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6.5.16 车辆段和停车场工程应根据不同结构类型分别进行评价，并考虑场地平

整的要求。

1 阐述建筑范围内岩土层的类型、深度、分布、工程特性，分析和评价地基

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提出地基方案建议；

2 对需进行地基变形计算的建筑物，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预测建筑物的

变形特征；

3 填方工程应对填料和施工提出控制要求。

4.10.1.6

工程建设

对

工程周边

环境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18.2.7 工程建设对工程周边环境影响的分析评价可包括下列内容：

1 基坑开挖、隧道掘进和桩基施工等可能引起的地面沉降、隆起和土体的水

平位移对邻近建（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的影响。

2 工程建设导致地下水位变化、区域性降落漏斗、水源减少、水质恶化、地

面沉降、生态失衡等情况，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3 工程建成后或运营过程中，可能对周围岩土体、工程周边环境的影响，提

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4.10.2 成果报告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2012

9.2 明挖法勘察

9.2.9 勘察报告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8 章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基坑支护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及水文地质参数。

2 提出基坑支护设计、施工需重点关注的岩土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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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成果报告

3 对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可能引起的明挖法施工风险提出控制措施

的建议。

9.3 矿山法勘察

9.3.11 勘察报告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8 章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开挖方法、大型开挖设备选型及辅助施工措施的建议。

2 分析地层条件，提出隧道初期支护形式的建议。

3 对存在的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可能引起矿山法施工风险提出控制

措施建议。

9.4 盾构法勘察

9.4.7 勘察报告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8 章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盾构始发（接收）井端头及区间联络通道岩土加固方法的建议。

2 对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可能引起盾构法施工风险提出控制措施建

议。

9.5 沉管法勘察

9.5.3 勘察报告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18 章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水体深度、水面标高及其变化幅度。

2 管节停放位置的建议。

3 对存在的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可能引起沉管法施工风险提出控制

措施的建议。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 年版）

6.6.3 对尚不具备现场勘察条件的勘探点，应明确下一步的工作要求，提出完成

工作的条件。对确实无法满足工作条件的勘探点，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6.6.4 对钻孔无法实施、地质条件复杂的地段应提出施工勘察、超前地质预报的

建议或专项勘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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